S R ) N S PR
112& B % 7% % 38155

R TR

PRI A LT R

v an

W 2 RHEARGF AL

HERIm A ez

I RIE A A IR R

w2 HER
; —é/; BB LR ,H;,:K ﬁi 'fi’iﬁ’ﬁ;
BT AR (PR i)
PR AT REET A ARt FII3E47 129 < 5

WA RIREALGG WP REHREITERIEI4~ 0 2 p AR

lmﬂ6VBB£ %%BL’@ﬁﬁ?¢ 2 A4

W*?@@i§4@ﬁ‘ﬁ‘l%ﬁ?‘w

“ﬁw&%z%M@%1ﬁ 53~ 56
2_PRF* p__ﬂg E = }%r-"z_l, o

g2 2IRE ARG U P 609 0 A R

A% - TR o A S 2R E ARG LD P 4o
S16147 5 R4 B4R 15 0 ML 5 BRI -
R B Bes v

#4202

C AR

She

TR



Bk dis o REFEBRFRL D el LR
Z)%Qi'ﬁﬂ?— ¥ 7%k 5\ /)é‘»fﬂﬁ%k,l A% 18 2. }i‘{\p@ .
Lo REFFRZ F2000E F 198 % 24K ~ % 3% ij,x\ﬁ B oo A
ﬁﬁ%“*%%mﬁﬁ%Ta@%&m’ﬁ%iawa%i
BEP > PANR - AHFR TS LFLHE R &
”’Fg*ﬁaaﬁﬂfé’/@-ﬂ B 2F o

R 4 BP0

— ‘;f,ﬁtﬁ IR EA gﬁl’)}—)}g LRI <—L‘$F-£Tj:/\’j))"%]?,\/\f‘?/4
Wﬁﬂmﬂ’%ﬁfﬁ\lwﬁ?\mﬁwﬂ~1?ii
B dEG A F B RB e X e BB R F)
BF LR E B R E S 14RO ]041r«'J A-Fx T is 30

PRrvABE  #d- PEREEHGREANET (TR)
2000 -

S RO P BB LR L PEBED 2 2 F e R 7
AL REFE AR FI4ER TG o b 21230

PRMmABET 24— P TRE SR RE20007 o

o MERIOPRE TR A284555~ > 2 pl11#4 260P
Az & L0003 B 2 14 o

o AL DTN T REGRA28366TAE AR A
AE 2R T Y pARE L2 A

I ~#HE }_zﬁz\'ﬁ%‘fﬁfa’v TI00~ » 2 g 111#47 26P 424%
# 4003 5 6871~ 2 41, ~’594g&# L& iE AR 2 DTk
ARG %z"iﬂfkﬁafm54 522972 4

AN E IO RLETREIBIIAE pI11ELY 26P A &
ADNE 2 flA -

S SBAXTREARGT RO L HARE2,2917 3% plllE
47 26p Az & 0% 5 2 A4, o

N A R EARRG AN P RLH RA256000 2 4227
R AEERL 2T Y p AR LD R 2L -

-




(\ER)

1 ML 2RO TRBETREDT 4433~ % p 111 #£57 6P A4

£ EDE 2 A1 .

LML IO RETRA36957 > 2 p111#47 26p A=k

£ L E210 72 1A 0 2 pAcTR R g A EER L A
& 4003 5 3480~ 2 1 A
CAHRE IO REGRETE4989 0 2 op AR E A
FERE AR E L5021 A o
L Bp L R F AT RE456000~ 2 p A2k A
AEEAL Y pARE LD E 2 L A 2R
A AT A I v e FE AR~ AR
ML T R CHBRER R )1*112413 26 F
PIBER T e endesT? FHRET T o ~an ARI K
959 AL L TR FPELSE X T R ~ a x LT FKIIELI
AL PTRPES TR F B ET 2 5 U48ptAT P fe 4
§ 3R AT EL D FEBMARR RS L RES
FREAL v A S 2 WAL o 2 T OOk R 2
Fel124£37 267 BIELR 3 (474 2 entes? GHH % 7 T G
AR AZIAA Y x4 E T O09
Facebookie =B A 1 v/ 58 F » ~ Linkedini =B £+ 1 1%
EHE o ~LineB A HEF BB L BATH o™ 1 IF
ﬁﬁﬁ?é?%@ﬁ%IﬁﬂﬁﬁérQOOﬁOOg
OOpr OO0 O0O& EOOF sOO% 2 FHwrn s
(rAEEG A ) prgrikd | EFHRFP P F LY
cEH > P RTH IS (SR A
Fld-a 2 g ilag B UEMAIL @R 8642 2 o 7 973 &5
R AR FHPENIELTE S A FHE 2
1iEE > RRIEHAFLRE o dodAmmEisd0p po
F T B p T REE SN RE2000~ -




(\ER)

A TOORESR248 6000%5 PATTR RS AE R

27002 pAfaE L5082 414 - 424 7 OO/
%#»11233’9 26 P GIEP 1 (FH74e L et FTY FH R T
BOATHE A R A A 2 s Xk B L T O0:

Facebook =t B 4 1 i F & ~ Linkedinfe st 4 1
CRETE S ~LineBAAEZF AR T F BT 1 0F
@wpvé?%@ﬁ%:ﬁﬁﬁ&érQQQﬁQOg
OOpr OO0 O0Ox AOO3 s OO FHn % &

(Frh it ZE ) peirakd ) E3HR PR P

~
Ll 2 g 2 ag i U EMAIL @ R e 2 23k E 4 O 4
‘Q255¥ﬁ§%*3—§% ﬁ~;~p%§ﬁﬂi B iEy
a 1

A2 P EFRELEARE2000~

43&%@%%$’%ﬁi%ﬁﬁﬁo

5
PR 2R T ATH{ET B 0L B

L]
i IECACE S X N R
s

Ui

—

S

bl

A3

2 —

28

N
\\q_

N

(=) BE2B2TRFLRLIRBPEDN > T Bt 1

BE S RBYEF 1 FEEHE > 3 ,5’75 ZI LR i RO

]‘Jﬂ«m ci\ » T3 §\$%@Wp 1 R E B AR
143 %178 5 14 ~ %25 ~ 5% ~ 56581 &4
A is12p P AT A - P EREEHR
20007~ o dedlidpr e pFe G114E17 22p > =4 —
B & R4£2000~ -
(: 7;;\;4 2P @@, 4\)%, %E;a\q ii‘];]’;-g [EENE c§k$%
Flo ¥ 1 kpFeAEZ514ES1E 51350 %2
FOE S FOE S EFG o ded AT is12p M TR
7oA - pITRELFRE20007~ o 4o 2 pF
Wll4#E1222p »#d—- P RE LA RZ2000~ o

=

o—&(_ﬂ

fs‘4‘-

R

Ui

N

/g

[




(\ER)

(Z) #3227 B HAodr 2 P& 97 2 & & 2 )

E o
n

(z) A2 B2 d5d RE456000~2 p Azl £52 ¥
PACT P AL RE .aM#;vrql.
(T ) LT RA?NHEE 1~ v R MESETF S AR
BT S eI G s iR~ R4 )1*112&3”
26P GEp 1 iT#TH L efdeFLY ?ﬁ-ﬁ IR ~ 2R K
BT BO9LOMAR L TR FES Z AT HIT ~ 3 R AR
T BRI L TR PEL Z R T B ET 2 0 1 48ptaAT
P R d F A FE AL S R RBEMAER e
TR AFREAHFAAL Y LR 2 FHE o
27 OO0k h+4 JJ-*112413 96 P BB p 1 (F9 74 2 i
wFLY FHRET TR ATH AR I AL 2 A2
S04 7T OO0k #2 ? OO Facebook 4 = i 4 1
T5 R » ~Linkedin® B A 1 (T8 F & ~Line®
AFHEF PR E AT AT TS REED 2 F 2
@ik ot e fags TO00=007 OOr OO# ke
O0#£00% $O0O%Fpn H 8 (Tt FaLn
) RRERE FFHR AP PR S HAL e B
3 LR FEr L IR
H g g U EMAIL @R A 2 23k & 4 0 ip g A & 97
AV AR FHEASNIMIIY AT
fz}_%ﬁ, T > G ETREAFLERD o b T
OppivAfpfm = pTREETRE2000~ -
(=) BPS-F %0 -~5I0  REFEHEF AT
FEREG BP0 S ARET £ BER
i o
A g
F-oIZABEALTEPAR
N L B

-




(\ER)

w2 OOkEH R4456000~ 2 p A7k & k%
BPATFHp b d&E L00H 214 -
) W BRI
w3 OO0k R4 f112ﬁ3 26P B p 1 e R
b Frd TR G ATH A S LA 2 2 ‘
242 7 OOaFacebook e =b 1 4 1 (TS T o
L1r1ked11r1:=l=%‘:;L BALIFEHETE ® ~Line® A %2+ F B
§ABATH AT 1 IEIT R 2 32 3 B
%EEFQQQﬁQO OOBOOghOOﬁﬁOQ
' e i & BE N ) pTIAL
Ji%ﬁ‘ﬁﬁﬁiﬁﬂ%iéﬁﬂﬁiééﬁ’f
M RTH 39 @R ﬁ%w%#iéﬁﬂﬁﬁﬁu
EMAIL@ B2 2TR 2 PG S FIEPF A AR S
e SLEY RS SN A SLEY L E z,,aiﬁ
BAFLRL o odiimes30pp v A aiT > Fid-
TR % R4 2000~
(w)%&%W$ﬁx
%w%—IE~$:ﬁ~$1ffwﬁéﬁ%

7\
Ji

I e ‘-N'
EsS
Q
F O
ﬁ
q‘x
\\.

>
Bl
"
—~
—:!5
-
T

2 EHGFTBP R~ hw I o ORES AN AR
T o
TR
- ~RE A%k
(=) R RII1#82 15p 42 ix ";?ﬁl%i)ﬁié?f”:}%f,ﬁﬁ
¢§”1ﬁﬁ*¢°%$4i$\ﬂF?Tﬂﬁ%@3
a2 222230111297 15P > fRAF 8 R 2fF =30 % P

Xt RA P AL 75?;‘_7.111855454:\’}%’4]5@"“3';?‘
\:fl#’ o B IO P - e TR F R F SeFTE R
o B R P Ly o

2.112# 37 265 2P 0 X AT 20D AL

PP T EFEEED > PR RRALANGEP AT L




TOO0F R4 2P 2AF > B FHELEY 1
ﬂilﬁ’ﬁﬂﬁ@ﬁi%ﬁ%?ﬁ’@ﬁ%ﬁﬂﬁ%@
FASE . Evk pI2E2TA T WA R E o R A E R
11232 20p 2000207 00p Pz § 192120 o ARFP{SAR
SIS ?,7£11233” AeFLR o WHB10627 0 W F 7

ML I PR ERGL TR ITL T EY &
FARERARZRE mapd 2ok o P GRS F B
AMARFEF P TRELEI SR G ITE ARG
T oA ARARZFURFIRFIEN 2R OE
PR RARAT  REIEEA G RF T2

ES 24

4.2 7 OO 112#37 260 1 (P e fihd 75 AL
FRIE > 2112832 2T 477 ¢t AP X PR AT R
ho A TR BN AT REE L AR

Tehlogh' v » B R AR 2 A 1}4;. EETEER R
k2T O0R T AHHARFT L F 2R A2
AAIIR - F o s THEAES- R B AP B

/%@%@d4wTPBw%%\;biL&&J?ﬁ%wﬁ#@
L A ”?Tﬂ%@ U RS EERE T LNee
%% ‘EﬁT’%¢&%%ﬂﬁjéﬁﬂ%i%f—

'QT)E-F%FE’F SR T U TR AL B S A S Bl
K 53‘"*" wITH > 3O ARINPREE S FFEAE A F
IR LA At
i\ D) »
12

+}~ ‘rl\.‘_

a2 P OO0 75

T 8B i#g{; » X AT IEAL L

2 F 0 BAE L 2P R

5{""?»57% ILB—‘l\«;‘%"} e x;:f-i" T4 2 S

& i::.bi’*i m?ﬁz»jx *E z,\ZFt,"
DAY RIS FTIEE LRL IR

AP H AT RIBAL A FTY 0 353695~ -

T E LRI R




(\ER)

S | P Hp B VAN BN
(3=p 18p%
(R
| 11182 17p |34~
2 111287 29p |19~ 18p%24 4 4=+
3 1117972 2p 22/
4 111292 13p |164
D 111292 14p |16%4
6 11192 15p |45~
I 111#92 27p (27~ 18p%204 4=+
8 111#10% 25p |14~
9 111#102 31 p |30~ 18p%204 4=+
10 |111&11%22p |28~
11 111#11%4p |50~
12 |111&1127p |16%
13 |111#1128p |lb%
14 |111&1129p |14%
15 |111#11210p |34~
16 |111&11211p |14%
17 |111#11°% 28p |12%
18 |111#12% 16P |1b%&
19 (111#127227p |164
20 |112&17%5p 21 %~
21 11212 13p |16~ +iREE
1 i'30 4
22 |112&2% 3p 124




(\ER)

23 |112#3%1Fp 14~

24  |112# 37" 25p 194~

29 112# 3% 27F 134~

28355624 48

(Z) 2272 PF Y EGEEFE RAE0112847 239
FBiEAA L TR E A TR R K FJAT12847 24P
00: 00 4o 1k & #5237 4 » % 3 fedodr 2 BW 9157 2 4
4‘:;1%% N 1% FI_ 23

(z) Rt fi“ﬁvztk?«f EHIE R LA S $25 > 5%~ %
6&&*“@%5@’ﬁﬁiﬁzﬂlfifdﬁﬁf%
F" SR IF o RBAEL2EA AT AEH 0 E IR

s 0 43T 112E 67 12F Jf1124EE41J 1 FERE T

RIPABRGT 2 LR ERpEIEEFL A4 A
S S ?3719';‘5\,7* ¥ REE 2SI TFT L
A RiAEM S 2 2 @ﬁ%&m°

(Vf>fj"*‘u€%-r"ff€«ﬁ EFR A AT

1.112#4" 1 55 4433+~ -

2.GELRFI0p 21 F253667~ ~ 7 3254555~ » #F
RSP 475 1 F 5 T100= -

3.112& 37 26p 5ip 2 (E4e BB %1 F & 54580.6~ » 4
“,f&‘ﬁ;% DI e B 210627~ > 43519~ ¥ R F
jj‘%;f;vnjfﬁiﬁ 4\251?' FAT R AT L AT R R R112#3
V6P GIEP 1 i kA RATIST F 52201 % o F AR (9
e T Ptk 1 pF4eFTR 3695~ -

42 2P H > o2 11231’9 TR ~112#2% 4p 11272
P18p ~112#3% 26 2~ R4 P I1#r > 4 Ho R4

pikipairsesta ?1@4989% o

. R4 R A A e FlliFa it bR > £2B 0 224
6000~ > Flak & 23k 2 & % ;
v a v 2%

= A5 5 > >
1 E‘j;_? = T G
< B = B

P!
ad
141

)

= A
‘—IT“‘ \IE.S l\) Z\—T 9 f'—f "J
2> > N\

szg/” #F%‘) °

Y

34
RS
=t



N

ﬁ%BOO%%@ﬁaﬁﬁﬁﬁ@ﬁ?%%ﬁ’ﬁéi

P A EREZT P REFAFIEAMATFTI
76000~ > 2tp4 A2 2 T 3F ~ > £3456000~ 5 T
Yoir 2 B-p »«Lri\. 2. AR ¢ ﬁi Ja o

(I) it 2o de iz 230 ABI{IL > 2 RiEH &
ﬁﬁki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ﬁ$
M{ﬁ’i%Lkﬂa“@¥u§mT%meﬂptﬁéﬁyL

THEPAofe B E B2 R L EP T

s,mm

ST § AR A A

AR FAEFAETIEY 1L ¥2%
%03~ 6%
FRENFI2F %178

EYPRFLF A F A M K 160F % 35
- G S 5 Fhiz ¥ 380F F 43 A~
BIER S B BT 1. % 3% 5 39i% -
2. 87 %1791 ~ % 1821%
GIBLP AT MR A RT3 |1 agdaag % F A0 53212 1% 2

F 5 o

112&47 1 5

iﬂﬁ%l%ﬁﬂ%

DO = Wi
W
.
T W A
o
()
NG
\_{_"H\
RS
[—
5

g AR s 2 TR
i

I ERT IR HRE \
x? NEH FIB4EF I - F 18415 52




(\ER)

S~ %1854 % 197 ~ %1954 % 177
ik 2R 2P T Nk %1844 52
S~ %1854 % 157 ~ %188

B RIAEM 2l | FAEFI9E S N2
Fz g N H2THE S KB E 2 5 391E W

>
‘\- U U

\\%
=
g
=
Pt
:1'1.:
(w
Al
T 4
g TN
Pyt
e
‘\1::-532-
R
o
ST
(\.'3

(-) A ¥dmgz B1fofite (- ) 9a T H1icg
BT RTLEBAITE | > vl 2T P LR
PR R AT B LR LIFRTE AL
FooER Rl BEE o P L P SELRA
ETR 0 J At ]12#30 24P T T F B A0 A
F oo B R 112#37 260 2 GIEP SeFLo R4 F L
AFRETOOREFARLE2HFOIFLE R BRRE W
PHRES R d s AEMEBEL?O00% P 5 0K
pos AEALY éﬁ—*llZﬁS’? 26 B P ALy EARE O
&ﬁ““”ﬁ’%%%di
B AR 5 14

F a5k

v 2 % 2/ k) == B RPN 3 g

BT K EFR ﬂg’%t;ﬁl;, RBP4
H B

R 3
‘\Et

It
oI
(m

S

Juulg

‘?“\

N

q~\

11



(20 B2 st QOMiFR 5 A1 s 3

(

(

[

Ve

BB R AL AT THMEA R BF ﬁ !
m3 R REXG PESMAREMEIFNTT 0 REG ’—"— A
LHEZ A R TRENE R LEFF 0 P AT
d 0 R RAFRARL TN T F R o AL
2@ W DAl v 2 g Blnallg e @ o2
A IINA > v 2w dp LE2Z G s o

FEAME S IAES IS 1K TRLNIT ¥Ry
PomERlidT ) BipE Ll g2 Fd RN F
MEEF IR RY1EE A X T L2
W2 AEREATIRPEZRRTETF £ 0 WE Y
B R R R At R P AR T
CHEBEZOE T EGRALE T R RELERYHA
B FAFEFIA R RS L E Y & 574 -

R4 AEEY B AEESAES TS $245 - §5
o RORE L ENT Lk KR A GRS BIRBED
AERGERN F R AR B ¥ 1 Rap ¥ b A 2 % 14
s Y AL X RBEP E AR AP P L 2
1RS> RE AR R T ~hE -
ARGRLHEFEZY Hp REFIFLHIF I 728
3667~ » *ixmp 2 RAP ALK AER 2256000~
2L > 2 A RAEH S AR ABEZ GM Rk
BARE 2T T /A AR L wﬁﬂ’@4'ﬁ%iﬁ
P FREFEEP £F X 256000~ 0 ga
d o

mErmpadAnEe LRYFT R0 LR E IO
MyeEp & M E8F R 1 B ivp B iRL P AKF
S AN REFREAAIIp AL BT 0 T A
Td o



LORAMREFTE W REGROEFE oML 2HD
PLRSMREALER RS A LA LEE Y R AR
nﬁ%H5BUFﬁ T AR SR ESUE S
4 e Zhk = & -g— RN LT, AL 2P
%ﬁ/$ﬁ4 %%f B FE G HEG SN F

AEXCE=FBED- ALY A R EE A FE N R S S8 5 S |
112#67 12p #5385 7635~ » ¢ 7 112#42 #FF5HH

2142 (T#1000~/30%24=54 6800 ~-4" %880~ ~ 4 i7
p4R34947~ ~ AR £284~) ~ Fu|iRiEITE 1 FT100~
TR 254554~ 111#97 15p 451 H 297~ ~ A3 112#3
126p G| p BE 1 F1228% (2290-% % £1062=1228
)~ BB S FTAT (K371 FT2290 % o R 2 Acir A
kg A EE AR 2 JIL 0 REF BT RA

(™) %ﬁl—';’i’é,l_ﬂ&ﬂéﬁilﬁhiﬂ w4 %ﬁ—i_;;ﬁ , fﬁ’ﬁ'éﬁ—éﬁi
oA dmaEp v 250 Ry o %ﬁ‘zgg};;j\e%p;ﬁ.
%ﬁiki’uﬁm$wﬁ_¢%7’ﬁﬁ%%%@f%
wW e T g es > By dei B 22 5306
R 2 Tﬁ 2N T %ff?;fiﬁu*,,; 0o

R it i @ﬁi'%a °

<£>i%w:@ B
7 o

= 4 T OOR
it T OOHTF dwh AR 33m  RZte 58 iF
PREMREAR A ERERL LR BHEHRE G R
RERBA R E L 375 L4832 P OO Rcdl & st
6 vy FAL s e 1Y PR )I@.g,;pg,gxriri :
T CEFAE S T AY R R~ FREITE
FREREMAL  RE Y ARZISHERET I RT
5%’%$ﬁ“OQé*ﬁﬁiﬁQSﬁWi#m%ﬁ%
;}i&uﬁg_ﬁ_ if;él%’?ﬁ?ﬁ? » I ]*fé; 35,9‘%- o m 2 r'PF
hor2 B ot w R LG R AR EV IR E L

\

13



tRp > AR TER RT YR EE2 Gy
ZoIHEP I RLLTERY REEF O FEZELLK

(7 o
w3 EHER (LAREE $529F ~ 7 $145F - 5326
[ADRE
(=) R p111#E8? 5P ACEBMAL L 2R &L 27 > I PR
Y 1 T S TH10007~ - 2+ 112£47 24p ¥
R BB NTREA DD M Ao
(=) R4 ® ¥ sIprf 5 8/304 1 185 -
(Z) RERNTApEFEF+
111#87 17p 18 : 34
111#87 29p 18:24
1114#97 2p 18:22
1114#97 13p 18:16
111#97 14p 18 : 16
1114#97 15p 18:45
1114#97 275 18:20
1114#107 25p 18:14
111#107 31p 18 : 20
1114#117 2p 18:28
111#117% 4p 18:50
111#117 7p 18:16
111#117 8p 18:15
111#117 9p 18:14
1114#117 10p 18:34
111#11° 11p 18:14
1114#117 285 18:12
1114#127 165 18:15
111#127 275 18:16
112#1% 5p 18:21
112417 13p 18:16

14



112#2% 3p 18:12
11237 1p 18:14
112#3% 25p 18:19
112# 37 27p 18:13

(v ) A2 23R EL 2 730112£67 120 % 5857635~ » #

(

-
A

-
2

%
11247 FF5F 21427 ~ #5| thigdr 8 1 F7100~ ~ F
BB 2H 4554~ 111£90 150 4% 297~ ~ 45 112431
260 p bl p 1 F1228 ~ BIEP 4o FLAT k3T F
2290 = -

) AE 2112812 7p ~112#27 4p ~112#27 18p ~

112#3725p 21 0i8p » Rt 5 FFro

NENEES]-1
<__ > };;,,4 /E‘I»ﬂ_‘f\y . fT%ﬂq

L#FeF 22538 Thpedp iy
R IS INEEEA LA LR LA R AR 0 &
BAi4ri REEREPM RAFRFAFI1 GASELR LD
BT RARE z&gﬁ‘qﬁ » AR 2 TFREER R
& 7 ﬁuw%ﬁq\wmﬁM§ﬂw§g?%ﬁéﬁ
%135 At iR (G2 Y B o %
B TR L FRR 1 4TI 2 IE AL IFARP R 4o TTY
%ﬂﬁ%?ﬁﬂﬁﬂﬁ’m¥lﬁﬁiﬂﬁiﬁﬁﬁlﬁ

FLRH FPE S B A TR e ]~ S Fidy e e e
Btz o ARF1FRe L1 FWF 215 BF A2 %
4E T FREARFUEEL FEF2ZLE > A & £4 1
ﬁélﬁ%@’?wlﬁﬁﬁal%ﬁﬁﬁ 4ot 5 2 o

FHFIPFRTIIERAL ) PREEED HE s TR
RFlL T2 3& > PR k1 TR 217 (53
10l E B S FF 579250~ 109 & 5 F 51747502
AR a RR) o5k RAAKERHEIN]12#37 26p biEP
4eFT s TPt E 1 PFESeFT A 2 BﬁiT’éll‘—;P%\ﬁifiﬂ'lﬂ'l?}’%ﬁ
s eFTHER s = (A A E - 520922677 ~ %

15



(

.flawmﬁwﬂ% L BT 9~ 219 2

(.
=

4012 490F ) » ot s F o R
FER VP R RRA AL 4

BisfpizimegkIdp1ires K
i 2= IR RN R Z_ 3
FeEfL AR ¥ pﬁfT%'J)imfi}? B deFL
FRhE AR TIN5 Ak
F]H )

o
FH
N
o

=

PR E T
&
44) P
W owE Ry
]
dmoE wgn

oy -
& o B M

P
A2
3

‘\-ﬂ
[
’ﬁ'_\‘\
—

|

)

\

M
ok
EN

B!
E:
1|

o

4

112235260 (p ) 4eFLR

FFE L i% RRFFE ARG AT FLR
2t % 361% % %38@”’#{?1 7 B Hp o fe iz b (ELHp
B BB TRV ERBHEBERL ) SR ARER
?W?°@4”“B%ﬂ’b@%%ﬂvwﬁ4
» P RS Y rterTH ~ RE112#3
o *+’5 f‘“(ﬂ»ﬂ\l‘m’s FI9LZ121F ~ %130
NAE 23R 2 @ B2 4erTy 52290~ o doif R

p
"&i

A (w,
R

rm-m Sk
R
P "El

\:é‘-}

\4
N
&
o~
~
A"
\-‘-1

—=
N

=

A5 ?c‘ e f/‘n‘\IOGZ% A AR1228 7 o 2 B 3E BTR
P 4RIy S 4 BN 0 2344580~ » R Tt BB H o 1k
B ?ﬂ,yﬁ_glﬁag,@%iﬁj@ﬁﬂﬁ@
12285 12 % 2 s o 7 0 S B ¥ o

B4

=]

p
T A ¥R Itk drs 1T (AARE- %
4122 413F ~ %441F ~ %480F ) > ¥ Hch 4 g %P
i}i*ﬁi B PR ERRETT P RE TG 4
e RAFR N NP S T P RE LRIZLNTT
# 2 %chF BT P50 %4 B3 TR R 2 55624
$ 0 H@Fg R sy 53695~ (T8

1000%240><562/60x4/3:3695)
a2 iR BB H AL S 14155158 $ 52~ H06Z % ¥
RIS ”ﬁ =g o

ER O RAEWII2EAY 23p R A B B de kv o
PRI 3 BRI 22X FEEZGT 0 £ F

16



51732 293F ) » ik 2z = F PN Fek
POORE X AOT AFETEETE ROIEP ST B
BLp 4eFId A% BRI T A2 XAk 111297
15p &8 & 1 PEggAp 4o 51 B AES > G RiR Ry B A2
FUUFEE P FHZNEFT - a2 my AL H112E
3726P 4vxiF 2 AL HRAIIIEYY I5p > Fhow if >
LR 2 2 2293 ¥ d 2 BRI TR
FE S BRGNS L LD 0 mBY & AR S 4
FOR N FOEKAFEZY BET IR

4»

-Jr‘s*

.%%iﬁf‘ﬂhﬁmﬁﬁi%%%ﬁéik d > R
LRI EEBEZEF BRI ER L FEBEZRT L

%2 2 o ;5 ’ Tifl-.%}%z%iééilllﬁw 15p A %14
FI A  RA R A E( R Y s TR
POOMAEETY - FEFERIEFESLY F
PR siE s ke sT 4 (RARS - 52002201
F) o RIRZRA G R EMG RSy lMRL 2 F
FEF 2N HRE fiﬁ?f& i g4 ém 2 i
ﬁfﬂ FoRE 2P IFERE ML £33 0 TR
CRAFAERL T 2R AP NREY PR iR
S ARE AT o R R A G R A TR B AR P
SEERIA ALY s R OF L AR AL
200 AL 2T P W11 92 15p B LR L E
i fT”f\ﬁ%ldiv”@4ﬁrw;L £ R 0112
£330 26P 2 F (54 FLY o EHFT TP I 2 eI
suj AR T NE SN £ IO D rEd L P EX A E=F SRR i v
+

> A 7Y P > — 5 . o~
R UEHEL A RBEITHLALAT  RE LKA

\\?{r *“—"A\ll- ;‘\\

S e
‘1F§ﬁ’wlﬁﬂfﬁ/%kﬁﬁ’¥%
r‘]/\

v
4 F AR FAN]12# 3



1260 ¢ oeFo A FAk2 T OO TEED F

ﬁ~w%*$“%¢’¢w# w2 T OO R 4

*%m ERE RN EREN L T S

LRI HE o A @ AGRETR L S R R
£

) RAGHIALE 23R D PR 2 RIAED § - 2L BRBED
ESLPA

R B GEPE ¥ 1 e R BRBED § 0 B R
HER@AZEES > FRAZFI9EFHG P> o R

TR - dp Ak I 4 TR R E R R B

CREA T L AT A R BRI H11E ¥

‘ “0@%%@%%@1—%%’ﬁ

\

2 R A ok S R i1 o r%s:‘él
B U A N 1A 19T 555 $6EE AT
PlR2d Tt B2 BT d 2 RIBEP T 240 FRAER

.ﬁ%ﬁi%%ﬁﬁéﬁ*“%éﬁgiMﬁ“paqﬁ‘
ROHH D L RABEF 2P RRRRGER F o R
@iﬁiiéiﬂﬂﬁ’%%ﬁﬁ,m&%&%@%ﬁﬁ
FmIEd o

RS IFRIY ST 2RI L - 2F LR

e FEF 2GR FREA R D e b 2 A
- TP A ERF S EHERATE T K L Y B

B2 R30ERIIE > HF P o at AR E A - 2T
AR L AN E T LG - R T B A e
W- TP E T o HFITTRaFE W ﬁg,g-f'gf_iﬁ]
T XNH LA LH I BT E IR E A F LT



[
*
DO
[@p)]
U
=y
4
g
S|
»
. ce,
o S
[E—y
©
R S B

1523F ) A H AR THY
iji AR TR PR:}Z»;F_F” Z (2
Fe i AL Bﬂ‘«ig} - &R
%ﬁ%%ﬁ”’$%£%2?~ﬂ@ﬁﬂﬁ’1$%mj
AL PP - R FLE TR B4 TR

|
S
@
(w
Cm\:&
=
=]
3
_, M
=
‘\Et
(dm

2
TERFEFZEG REFRARPDIAT £ > r%s@%ﬁi%?i
mRE w o

faod BaRiE gk &4

FL1IF AT o

Fd AGRBRY RESI4ESIERTLE L A gy
TG F AR RI6FE LR B AL LT
= oo JEFEE AR AZHFIE S $13iFeF R FETY
HoRAREHFE AT CRFEIIFTIHA 0 F RS
REFUUEFGIFLL T OFEDAFY - P d FRLEF
140 %47 P on W o2 5178 > @ AEH 5 165 B>
FLIFLRT PP - PR E T2 23
n o AFIAIAGIFRLLFETG p RELFREL
CHIFELIF2R o F R ARG F L2 F160ES
12 R Fipd SHFLLFTHAL > THRER &

&
Sz 1 FEFT > NFEZORY LR 4ERTE LB

7
AFpd BiRAfvay Sn- 2522 -0
PLEILF AR E A O BIP BF B G



B 1 Tie1 F LR ‘ ‘ /

U'JL%ilZﬁ;ailé‘ *ﬁ LI O@%aw%@%—’géulllﬁul

JE % DE > 2y .

i’$H?

%ﬁi“%%(ii%”
%"’

BHFRP2045555 0 BT Ao
CBER 3TEA RA RIBRATAL T

Fe B A RF3215 %138 32 F 278 4R

BRI E6ETERLP T
R &R A F‘ﬁ’@%wllﬁ
W I8 2 A ko ﬁ$ﬂmd%é%<ﬁ%:ﬁ$ﬂw gy
BE KR A Rl iR L . F

FE P2l FTEREF L f;%%ﬁlﬁﬁ,@ﬁﬁ
%2241' J'Eakpm/i o 5
A REF#A KL PR Y
n# Bécﬁﬁi” »

20



A W tigY 4D MM R AR ¥R AR
F30E T F P2 o 5 h oL 2P FlAE TR RS
PAEE D S11E127 14p 5 F g3 L7 w1

o AR RN T RS = (A ARE - 5264
F) o R+ 215%k21128107p ~ 112822 4p ~112&27
18p ~ 1123%39 250 KA P 4eFT ’iﬁf”‘ﬁxﬁﬁﬁéf%”\p J&
S AT AR F A A TI R 0 3R P CEYER
SQWLJrﬂwm%&&gﬁ,vdﬁw¢%¢quﬁﬂ
&&’ﬁ4%¢ R AL P B2 TR o T R

RERAMREALALY 1T - 0 h 0 REFEEA
i:jjr"‘/f%*l—ﬁ'— éﬁxe?l*ﬁ?BifiZT}%E‘%’ff ﬁﬁﬂiﬂ’x
Fredes&v 2 (AARE- 12321307 ) » R4
Fupeh %,3;%-1»&%? ’ ir"‘/Tf’*iT" B 3o7E {8 35@"2142’1 ’

AP 2
F bk

BB ¥ & (3528 1 751000~ /30%24=5% 6800~ -
8807~ ~ ¥:33p $234947 ~ 4B £2847) > R R
p}a Rk BB o
6. & k% &

RESHLFRRGEFAID FR KRB TE 1T
TI00=~ » Z4k4 2zR&E A 4T3 SR ARG % -
T.ipg RALEZ T Y
REFLEAFIRE 2700 9 A 22
BiEETIERY G R
iﬁ%ii’%ﬁ’¢%£$2?
¥ Ko AR 2Tk L
B4 Ak pﬁ%E? B2z PAEEFTE » & F% M
%0 R4 A SRR AGE 22608 %197 $227i% - Apdaig
E2USE IR AL T 0 R U
() AsR¥E AL o

.24

%

21



WRATI2E37 26P 4erT? GH P4z T APIR I 12, &
AR E R R mIiS A a FR2 LRI i ‘x'x;,
BERSE | (AABRE- %118F ) ;* Alinea B %
AT G RHEE R AR VERAGFES L‘/
E FIRI AR TR AT BEE A ARARF D
logh' 42%* > **linefzHH & b it T A - 5,
i AL P RJZRY e sTPR R A AR 2 RAR
(L kmE- %171~ 17T~ $179F )

AL TOOm S TEEERFRE L T2 WY 2
L2 3F 7 ~ fRATF AP 4 FTY HE i ATIN % > 48
IR A R AL t B R ARARG LAY

T o FE iRy A B Ry FI8IER2E - R E
184@%:1:@ < $ 18475 %238 ~ 51851 % 198 ~ 51954k
178 ~ 1881"1?3?1}5 TR LA B TR HE R
IR %cﬁﬁﬂ%‘OO@a?&?§i&ﬁ’

ij-,ﬁ T.H":.E} ’ f@”‘ 15§‘_}' °

A

y

A ~

Lo

»

S

35

*r

g

CES WL ERE I

E}‘!%‘»‘F'Eﬁ—li G AT A AR T E L KT
8H 7635~ (L A% '%2261 ) B A AR
Bt R 214 (L2mET $328F ) » A ALEL
1L E R %i@ﬂ%ﬁw‘ﬂi’ﬁ%T%“§°
REBET P RAL 2T RFIEAZFHEFRY 0 R

Fefao- A f R G G H 2B F 0 Ao
Lt 2 S 0 R RGF 230 IR o d 0 A F
e iﬁ& s oo 2. l;lzl‘ ENES %332”3’53;)3 A E"J‘)pi
A RNEGE - g TR G AE]] 0 L 23k
2?@@%{ﬁ%%ﬂwbifiéﬁ Ridae o R4

DX SIS .1
5 éﬁ%‘E
7t 3 234 4555~




0

47 25 Ha 2142~

FRITELF 7100~

112#37% 26p 4 |1228~

Iy

T p e FL 3695~

PP A R3TE |0

FEF T 0

RE P 4T 0

1L (Fd 5~ 246~ S s AR o N

BHRA R o 4

FIA (4% 2 283~ et

)
BHEEF | EBEIE
88 7635~ |4-f] 4246 ~ 283~
887106 Foderry 1228 ~ 3695~
88 2183 FodFu RiEET7100 ~
735083 o3 7284555~
53 0528 Fod? FFHE 2142~
-1614 =~ ML THRFIEESE

ot 0 FEow 4 21614

(=) fl&zns

Gh ok 2IEACLI2ECY 120 B F 1S 0 TRI6145
ZEF AR EAodit o BARE RIREA T R LG
Bl p B EFT L2835 RUR Y EE AL B

23



pLI2E67 13PA=Z F W P ok > 30F TP F w3 & 4155
PRBEElL o Bt ER R BREAR RS
" o
AN o R R R EAA A LR R E 2k
%1614~ 2 p112E67 13p AT K P ok > #%;tifﬁdﬂ
0%+ E 2L X RZBEIT S ZFHARES14EF 1T
FOAC ~ BOATLJRAFER T 0 BBER F ?
P‘].\;ﬁ—i\ 2= A PRI BT o AERY 12 Btk
£

e

\
\
(b

a7
ﬁﬁ’~gﬁ&ﬁiﬂélv%—wpéi‘ﬁaﬂ%’@
wuﬁiﬁéMMﬁ*L@~%b&v%i’@%ﬁi%ﬁﬁ
FoFFe it 2o d@FRER L BERFT I
IE2ZEFEGE - I3 Icl 2 2 S Z AR INA S AL
DHTELFELZEE AL HET 2L
RERLENFLEHF 2 RAF BIBY 8 R

H AP IRk A .,'E!T‘”:i'r" T 2 g‘i"’j‘i’—""ﬁﬁﬁ s

SN AR LA A PRy A3 H 2 st
;ﬁ% ’ “ij‘r;\uﬁiﬁj f;ﬁ ’ F'\}F‘ 327 5;' -‘?B
BAFIERY P RE-FT RS

PN \g,%g/;%,ﬂf’}r é‘i}?%-ifiiiﬁii LT R K T9E

b RGBRRAITR

oA B R Pt AR 820 Poe A TR R o A
LE A G 0 - WO SRR

4 = EN & 113 # 4 ! 30 2

RBP4

24



2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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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81號
原      告  江廷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謝秉儒律師
被      告  簡聖霖  
訴訟代理人  林邦棟律師
            劉育杰律師（嗣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14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載有原告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且無不利勞工後續求職記載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61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如下表原始聲明，嗣變更為下表變更後聲明，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訴之擴張、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始聲明



		一、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0元。     
二、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455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36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7100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6871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229元之利息。　 
六、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519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291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6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4433元及自111年5月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69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215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3480元之利息。 
十一、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49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二之一
　　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全球公司應於被告全球公司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二之二備位聲明：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甲○○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變更後聲明



		一、先位聲明：
（一）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二）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 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如訴之聲明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
（四）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 被告公司應於其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應於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六）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 備位聲明：
（一）第一至三項均與先位聲明相同。
（二）備位聲明第四項：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 備位聲明第五項：
　　　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四） 備位聲明第六項：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
      行。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15日起任職於被告全球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一職。然被告全球公司卻有下列違法處：
    1.被告全球公司於111年9月15日，臨時要求全體同仁於當日加班，原告當日延長工時至下午18時45分，原告嗣後申請加班費時，遭被告全球公司以一般加班要事先簽加班需求單，且主管職採責任制，拒絕核發加班費。
    2.112年3月26日為週日，且為被告全球公司之例假日，被告
      全球公司並無法定事由，仍要求原告於例假日加班，被告甲○○即原告在全球公司之主管，其於工作群組指揮勞工從事工作，並要求原告立即查看回報，原告於該日隨即進行處理，並於同日12時27分回傳修復完畢，原告亦因此於112年3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連續出勤12日。然嗣後被告全球公司就112年3月份加班費，僅發給1062元，尚有不足。
    3.被告全球公司於原告任職後始告知原告工作為責任制，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亦與被告全球公司承諾會遵守勞動法相關規範不同，並致原告至少受有加班費未能請領之損害，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4.被告甲○○於112年3月26日於工作群組指稱原告仍有問題待處理，於112年3月27日表示：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惟原告實已完成修復，運行並無任何問題，被告甲○○竟大言不慚對其他同事、主管非議原告請領加班費一事，宣稱「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等語，散布原告的負面形象並毀壞原告的名譽，更有甚者，被告甲○○在未釐清事實真相下，即在原告加班單上加註2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散布此貶低原告工作能力不實言論，而原告之加班單，至少在同部門同事、高階主管、人事部門等，均有瀏覽權限，造成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對於被告甲○○之行為，事前並無任何保護勞工面對抹黑困境之措施，又放任被告甲○○抹黑原告，造成原告身心之痛苦，職是，被告全球公司事前未採取所有必要且合理措施禁止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及事後容任甲○○違法行為，均與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有違。
　　5.被告全球公司除要求原告於上開日期加班外，亦要求原告於下表日期加班，然均未給付加班費，共計3695元。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格

		


		


		




		編號

		日期

		加班分鐘（均自18時後計算）

		備註



		1

		111年8月17日

		34分

		




		2

		111年8月29日

		19分

		18時24分打卡



		3

		111年9月2日

		22分

		




		4

		111年9月13日

		16分

		




		5

		111年9月14日

		16分

		




		6

		111年9月15日

		45分

		




		7

		111年9月27日

		27分

		18時20分打卡



		8

		111年10月25日

		14分

		




		9

		111年10月31日

		30分

		18時20分打卡



		10

		111年11月2日

		28分

		




		11

		111年11月4日

		50分

		




		12

		111年11月7日

		16分

		




		13

		111年11月8日

		15分

		




		14

		111年11月9日

		14分

		




		15

		111年11月10日

		34分

		




		16

		111年11月11日

		14分

		




		17

		111年11月28日

		12分

		




		18

		111年12月16日

		15分

		




		19

		111年12月27日

		16分

		




		20

		112年1月5日

		21分

		




		21

		112年1月13日

		16分+遠距工作30分

		




		22

		112年2月3日

		12分

		




		23

		112年3月1日

		14分

		




		24

		112年3月25日

		19分

		




		25

		112年3月27日

		13分

		




		總計562分鐘

		


		


		








（二）被告全球公司有上開違法情事，原告遂於112年4月23日，透過被告所設置的人事異動系統，提出於112年4月24日00:00開始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之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預告工資等之請求。
（三）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全球公司不僅未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就連原告112年4月工資也未給付，直至原告起訴後，始於112年6月12日就112年4月工資辦理提存，然卻未提存全額，且迄今仍矢口否認自己違法行為，也未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及非自願離職證明。
（四）就請求給付之金額分述如下：
　　1.112年4月工資5萬4433元。
 　 2.預告期間10日之工資2萬3667元、資遣費2萬4555元，特別休假3日折算工資為7100元。　　　　 
　　3.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加倍發給工資應為4580.6元，扣
      除被告全球公司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3519元，且原告得就例假日加班請求補休，然因被告未安排補休，則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折抵工資為2291元。另被告仍應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3695元。
    4.被告全球公司單方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之週六休息日出勤，原告得請求4日休息日工作加給工資1萬4989元。
　　5.原告原居住於臺中因工作而北上租屋，押金2個月為2萬6000元，因被告全球公司虛偽為訂約之意思表示，屬於可歸責於被全球公司之事由而受有該部分損害。　　　
　　6.再被告甲○○既對原告公開指摘致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未盡其保護之責，自應給付連帶給付財產上損害1萬6000元，非財產上之損害3萬元，合計4萬6000元，並為如訴之聲明所載之回復名譽適當處分。
（五）就被告全球公司已提存之金額，先抵其利息，且就溢付金額不同意被告抵充流用，因此就該提存金額抵充金額及利息起算，均詳如附表所載，爰依下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並聲明如程序事項之變更後聲明所載。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資遣費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預告期間工資

		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特休未休工資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



		例假日加倍發給工資

		1.勞基法第39條。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



		例假日補休未休折抵工資

		1.類推適用勞基法第32條之1第2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



		112年4月工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1.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



		相當於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1.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
2.類推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



		職場不法侵害之損害賠償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



		開立服務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民法第18條、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二、被告全球公司則以：
（一）兩造勞動契約之員工須知摘要四（一）已約定「因工作需要加班時，應事先填寫加班單」，可知被告全球公司為減少不必要之加班，採取防止措施，規定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准延長，且被告公司為避免讓員工連續工作7天，提前於112年3月24日週五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主管，禁止員工於112年3月26日之例假日加班。原告當時之主管被告甲○○竟違反被告全球公司之要求，讓原告於該日提供勞務，原告當時並未提醒被告甲○○當日為例假日，也未事先申請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使被告公司有管控其出勤之機會，反係於提供勞務後，表示被告全球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主張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亦違背誠信原則，至原告起訴狀、準備狀所主張之其餘加班情形雖亦主張為終止事由，然此部份已罹於時效，並非適法。
（二）原告所指摘被告甲○○對話內容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均屬意見之表達，言語內涵尚難認為屬侮辱性詞句，而有使原告受有名譽或人格權貶抑或侵害，原告請求給付名譽及精神健康損害賠償以及回復名譽適當處分，自無理由，再原告請求在被告公司於公司多處網頁公告判決主文及連結並不得移除，並將判決主文及連結Email給公司全體員工部分，也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所謂「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應指雇主本無訂立勞動契約之意，而故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致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之情形，本件原告所指核與該款規定情形不合，尚難以此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況且原告所述亦無法證明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有虛偽意思表示存在，故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終止契約，要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不合法，故原告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及離職證明書應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顯無理由；又服務證明書主要是證明自己之工作經歷，原告主張應記載離職原因，亦屬無據。
（五）本案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3667元，於法無據，又原告自稱受有租屋押金2萬6000元之損失，乃係基於原告與其房東間之租屋契約關係所致，與被告全球公司無涉，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被告全球公司請求給付租屋押金損失2萬6000元，顯無理由。　　　
（六）被告全球公司先前業已召開勞資會議，為配合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通過8週變形工時，將工作日與休息日調整互換，是以，原告請求給付補班日工作再加給工資，並無理由。
（七）在原告提出離職後，被告公司有與原告有約訪談，想了解原告的想法，對於原告之主張，被告公司一如既往釋出善意，願意傾聽及考量，對於原告請求的金額，被告全球公司為圓滿解決爭議，願優於勞基法給付各項費用，原本於112年5月5日以匯款之方式，匯入原告台灣企銀帳戶，然因原告已將該帳戶結清，以致於匯款失敗；被告全球公司多次聯繫原告，不管是私下聯繫、寄發存證信函或是登報公告惟均無法取得原告有效之收款帳戶，被告全球公司遂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2290-前發給1062＝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前起算之利息，實違反誠信原則。
（八）末員工與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離職證明文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縱原告未取得離職證明文件，仍可請求補助，其請求依勞動事件法第39條規定課予被告全球公司補償金義務，核與該規定立法理由所闡述情況不同，應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九）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甲○○則以：　　　　
     被告甲○○固有如原告起訴狀所載言論，然該部分均無任何貶低原告人格、或侮辱原告之意，純粹針對原告當時軟體恢復狀況所為工作上評論，再被告甲○○查閱軟體系統後，仍發現有問題存在而以中性詞彙就主觀上認知之事實進行評論，已進行查證，並未曾使用偏激、情緒性攻擊性字眼侮辱貶低原告，原告另主張該部分屬於職場不法侵害霸凌，然被告甲○○基於被告全球公司軟體之故障障礙未排除單一事件之偶發性舉動，並不該當霸凌。而原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回復名譽之請求，不符合比例原則及妥適性原則，亦非侵害最小手段，顯然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529頁、卷五第145頁、第326頁）：
（一）原告自111年8月15日起任職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約定薪資為7萬1000元，於112年4月24日終止原告與被告全球華人公司僱傭關係。
（二）原告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30分至18時。
（三）原告於下列時間打卡：
　　　111年8月17日18：34
　　　111年8月29日18:24
　　　111年9月2日18:22
　　　111年9月13日18:16
　　　111年9月I4日18：l6
　　　111年9月15日I8:45
　　　111年9月27日18:20
　　　111年10月25日18:14
　　　111年10月31日18：20
　　　111年11月2日18:28
　　　111年11月4日18:50
　　　111年11月7日18:16
　　　111年11月8日18:15
　　　111年11月9日18:14
　　　111年11月10日18:34
　　　111年11月11日18:14
　　　111年11月28日18:12
　　　111年12月16日18:15
　　　111年I2月27日18:16
　　　112年1月5日18:21
　　　112年1月13日18:16
　　　112年2月3日18:12
　　　112年3月1日18:14
　　　112年3月25日18:19
　　　112年3月27日18:13
（四）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
（五）被告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為工作日，原告並有上班。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
　　1.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次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表之日加班，業據其提出出勤紀錄、加班對話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7頁、第401至490頁），細譯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全球公司之主管確實於對話中要求原告交付報告、參與會議等情事，原告及其他同仁均會提出當日工作紀錄，致原告需於當日延長工時，而可認原告確實因工作上之需要而延長工時，被告辯稱採申請加班制度而無庸給付加班費，並無可採，並應按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計算，核先敘明。　　　　　　　　
　　2.112年3月26日（日）加班費
　　　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40條已有明文。原告於該日加班，已申請加班並經被告核付部分加班費，有對話紀錄、申請加班單、原告112年3月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91至121頁、第130頁）。則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之加班費為2290元，扣除原於薪資中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1228元。原告雖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加倍給付，共計4580元，惟所稱加倍給付，係指原工資外，另加一倍工資而言，原告主張上開加班費逾1228元以外之應無可採，應予駁回。
    3.就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編號7、9、21所示之日期有加班，原告業提出對話紀錄、工作紀錄以佐（見本院卷一第412至413頁、第441頁、第480頁），可徵原告確實於該時段有提供勞務，再該表其餘編號所示日期，原告亦有加班，已據原告提出出勤紀錄為佐，則原告主張該表所示日期之加班費應屬有據，該表總計加班時間共計為562分鐘，其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695元（7萬1000÷240×562/60×4/3＝3695）。
（二）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有理由。
     1.經查，原告於112年4月23日以內部人員異動系統申請單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有其提出之終止勞動契約頁面截圖為佐（見本院卷五第173至293頁），終止之文字內容略為：被告全球公司未按法定要件即要求例假日加班；例假日加班費未給加倍工資；未立即安排補休；111年9月15日延長工時請領加班費遭拒絕，請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而被告確實未足額給付112年3月26日加班費及未給付原告111年9月15日，詳如前述，堪認原告以被告全球公司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為由，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應屬有據。
     2.被告全球公司固抗辯前開情事應尚未構成重大事由，原告終止勞動契約違反誠信原則，其終止勞動契約應不合法云云。經查，僅就原告主張之111年9月15日未給付加班費部分，原告於完成工作後曾經申請加班，並經被告甲○○以未經事前申請、責任制等理由拒絕其申請，有申請加班單、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則該部分為原告具體請求加班費遭被告全球公司拒絕之情形，難認單純屬於雇主疏失或計算錯誤之極輕微情節，被告全球公司抗辯原告終止不合法，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前全球公司於締結勞動契約時，均稱依照勞基法給付加班費，然於原告請求加班費時，始表明為責任制不能申請加班，於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云云。然被告全球公司僅於111年9月15日要求原告事前申請加班，以責任制為由拒絕原告加班申請，再原告於112年3月26日之事後加班申請，亦經許可並核發部分之加班費，難認被告全球公司確實為責任制或均拒絕加班費申請，或以此對原告為虛偽訂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主張本件有前開終止事由，應屬無據。　　
　   4.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定。原告固主張因於112年3月26日申請加班，遭主管被告甲○○於工作群組不實指稱工作未完成等情事，惟此僅能顯示被告甲○○對原告未能完成工作及工作問題發生之原因有所評論，並對此附註於加班申請單，而無從認定被告或其代理人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其以此請求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開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1.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固有明文。然所謂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亦有明定。而所稱服務證明書之內容，勞動基準法及施行細則並無規範，然以記載有關勞工在事業單位內所擔任之職務、工作性質、工作年資及工資為主，就其離職原因，亦得為請求記載之事項。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如前，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由。
　　2.原告固主張請求被告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然就該部分之終止事由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原告此部份請求非並無理由。
　　3.按法院就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
      不行為者，得依勞工之請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
      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此基於命雇主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於部分情形其履行具有一定之困難或雇主如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而為補償金之酌定，至於判決所命給付之性質是否適合以補償金代替，應依具體個案判定之，且法院是否准許勞工此項請求及所酌定之補償金額等，法院有合目的性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勞工聲明之拘束。經查，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審酌本案被告全球公司曾擬給付應履行之工資、部分加班費、資遣費等金額，因原告結清帳戶聯繫未著而提存，有提存書、存證信函、報紙公告、匯款紀錄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卷四第519至523頁），而難謂其無履行對勞工給付之意願，且被告全球公司前已交付服務證明書（見本院卷四第515頁），僅其中是否記載離職事由一節仍未符原告請求外，被告全球公司並無履行困難，再就卷內並無被告全球公司將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及其如於其履行時即無實益之證據，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補償金，尚屬無據，而應駁回。　　 
（四）原告其餘得請求之金額
　　1.預告工資無理由。
　　  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並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云云。惟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者，固應給付預告工資，惟預告工資之給付，於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並不適用，此由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明示僅準用同法第17條，而未準用第16條關於預告工資之規定，即可推知明示其一，排除其它之立法意旨，是勞工既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自無權再請求雇主給付預告工資之理。是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2.資遣費2萬4555元
　　  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該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已有明文。原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業如前述，自應按前開規定，給付資遣費。被告全球公司就原告主張之資遣費計算標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萬4555元，應屬有據。
　　3.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假折抵工資
　　　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24條規定論處。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固有明文。然就補休時數未休畢則應給付工資，僅限前開延長工時加班、休息日加班情形，而未及於例假日加班，原告請求類推適用前開規定給付該部分工資，並無依據。再就此未予補休之時數，被告全球公司核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亦難謂有何不法性或可歸責於被告全球公司之事由，原告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請求，均屬無據。
　  4.休息日加班費
　　  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1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勞動基準法第30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全球公司因按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經111年12月14日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工時，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原告主張之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休息日加班，均係行政機關辦公日曆彈性放假而調整之週六補班出勤日，該日休息已經當年度8週內之工作日彈性放假調整，並由原告按辦公日曆彈性放假，原告仍請求該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並無依據。
　  5.4月工資
　　  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付4月工資。經查，被告薪資給付均扣除勞保、勞工退休金自提金額、福利金，有其提出之薪資給付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30頁），則被告抗辯原告得請求之薪資，扣除前開扣項後為5萬2142元，應屬可採（計算式：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原告逾此範圍請求，應予駁回。
　　6.特休未休
　　  原告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尚餘3日特別休假，折算工資為7100元，為被告全球華人所不爭執，其請求應屬有據。
　　7.相當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原告固主張其因被告全球公司未遵守法令給付加班費屬於虛偽簽訂勞動契約，從而原告受有北上租賃房屋之押租金之損害云云，然查，被告全球公司並無虛偽意思表示而定勞動契約，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公司未給付加班費，核與原告主張其自行租賃房屋之押租金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主張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類推適用民法245條之1請求押租金損害，均無足採。
（五）主張妨害名譽部分。
  　1.經查，被告甲○○於工作對話群組、加班註記所為之言語略如下：
      於原告112年3月26日加班申請單上加註「1 API修正後,未與相關單位再確認，無誤後才能上版2 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於在Line公開群組表示：仍有問題待處理；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於line對話對其他同事陳述「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見本院卷一第171、177、第179頁）
    2.自被告甲○○前述所用言語其情境為原告負責之軟體發生問題之探究、解決並於日後加班申請備註加班內容，均難認該部分有減損原告名譽，原告主張其受有名譽損害，並無依據，從而其依據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並先位請求被告全球公司、備位請求被告甲○○應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得請求金額與抵充之金額。
　　  原告得請求之金額，詳如下表，又被告全球公司業已提存8萬7635元（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其請求該金額先抵充其所同意之利息（見本院卷五第328頁），依序抵充延長工時工資，則其抵充後剩餘金額、利息，均如下表所載。原告雖不同意被告全球公司提存溢付之各項金額流用，然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則清償人有於提出給付時，指定應抵充債務之權利，被告全球公司依前規定，既就其前已提存之金額請求為抵充，原告拒絕抵充，並無理由　
		項目

		金額

		




		資遣費

		2萬4555元

		




		預告工資

		0

		




		4月薪資

		5萬2142元

		




		特休折算工資

		7100元

		




		112年3月26日加班費

		1228元

		




		平日加班費

		3695元

		




		例假日補休折算

		0

		




		租金損害

		0

		




		休息日加班

		0

		




		利息（資遣費、特休未休、加班費等）

		246元

		被告全球公司同意給付利息



		利息（4月份工資）

		283元

		同上



		


		提存金額

		依序扣項



		


		8萬7635元

		扣利息246、283元



		


		8萬7106

		扣加班費1228、3695元



		


		8萬2183

		扣特別休假7100元



		


		7萬5083

		扣資遣費2萬4555元



		


		5萬0528

		扣4月薪資5萬2142元



		


		-1614元

		被告全球公司提存金額經抵充後，薪資尚不足1614元。







（七）利息部分：
　    經查，被告全球華人於112年6月12日提存後，僅餘1614元之薪資未給付，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華人亦已同意清償提存之日以前薪資利息283元，則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其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據請求權基礎附表之規定，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1614元及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全球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至於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部分為命被告全球公司行為不行為之給付，該項給付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乃不應准許，應予駁回，而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訴之聲明附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81號

原      告  江廷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謝秉儒律師

被      告  簡聖霖  

訴訟代理人  林邦棟律師

            劉育杰律師（嗣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14元，及自民國

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載有原告職務、工作性質、服

務期間、工資、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

款，且無不利勞工後續求職記載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

幣161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均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如下表原始聲明，嗣變更為下表變更

    後聲明，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訴之擴張、減縮，與

    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始聲明 一、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0元。      二、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455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36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7100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6871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229元之利息。　  六、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519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291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6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4433元及自111年5月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69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215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3480元之利息。  十一、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49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二之一 　　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全球公司應於被告全球公司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二之二備位聲明：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甲○○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變更後聲明 一、先位聲明： （一）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二）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 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如訴之聲明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 （四）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 被告公司應於其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應於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六）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 備位聲明： （一）第一至三項均與先位聲明相同。 （二）備位聲明第四項：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 備位聲明第五項： 　　　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四） 備位聲明第六項：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       行。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15日起任職於被告全球公司，擔任機

      器學習工程師一職。然被告全球公司卻有下列違法處：

    1.被告全球公司於111年9月15日，臨時要求全體同仁於當日

      加班，原告當日延長工時至下午18時45分，原告嗣後申請

      加班費時，遭被告全球公司以一般加班要事先簽加班需求

      單，且主管職採責任制，拒絕核發加班費。

    2.112年3月26日為週日，且為被告全球公司之例假日，被告

      全球公司並無法定事由，仍要求原告於例假日加班，被告

      甲○○即原告在全球公司之主管，其於工作群組指揮勞工從

      事工作，並要求原告立即查看回報，原告於該日隨即進行

      處理，並於同日12時27分回傳修復完畢，原告亦因此於11

      2年3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連續出勤12日。然嗣後被告

      全球公司就112年3月份加班費，僅發給1062元，尚有不足

      。

    3.被告全球公司於原告任職後始告知原告工作為責任制，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亦與被告全球公司承諾會遵守勞動法相關規範不同，並致原告至少受有加班費未能請領之損害，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4.被告甲○○於112年3月26日於工作群組指稱原告仍有問題待處理，於112年3月27日表示：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惟原告實已完成修復，運行並無任何問題，被告甲○○竟大言不慚對其他同事、主管非議原告請領加班費一事，宣稱「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等語，散布原告的負面形象並毀壞原告的名譽，更有甚者，被告甲○○在未釐清事實真相下，即在原告加班單上加註2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散布此貶低原告工作能力不實言論，而原告之加班單，至少在同部門同事、高階主管、人事部門等，均有瀏覽權限，造成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對於被告甲○○之行為，事前並無任何保護勞工面對抹黑困境之措施，又放任被告甲○○抹黑原告，造成原告身心之痛苦，職是，被告全球公司事前未採取所有必要且合理措施禁止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及事後容任甲○○違法行為，均與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有違。

　　5.被告全球公司除要求原告於上開日期加班外，亦要求原告

      於下表日期加班，然均未給付加班費，共計3695元。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格    編號 日期 加班分鐘（均自18時後計算） 備註 1 111年8月17日 34分  2 111年8月29日 19分 18時24分打卡 3 111年9月2日 22分  4 111年9月13日 16分  5 111年9月14日 16分  6 111年9月15日 45分  7 111年9月27日 27分 18時20分打卡 8 111年10月25日 14分  9 111年10月31日 30分 18時20分打卡 10 111年11月2日 28分  11 111年11月4日 50分  12 111年11月7日 16分  13 111年11月8日 15分  14 111年11月9日 14分  15 111年11月10日 34分  16 111年11月11日 14分  17 111年11月28日 12分  18 111年12月16日 15分  19 111年12月27日 16分  20 112年1月5日 21分  21 112年1月13日 16分+遠距工作30分  22 112年2月3日 12分  23 112年3月1日 14分  24 112年3月25日 19分  25 112年3月27日 13分  總計562分鐘    

（二）被告全球公司有上開違法情事，原告遂於112年4月23日，

      透過被告所設置的人事異動系統，提出於112年4月24日00

      :00開始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之給付加

      班費、資遣費、預告工資等之請求。

（三）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

      6款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全球公司不僅未給付原告資遣

      費、預告工資，就連原告112年4月工資也未給付，直至原

      告起訴後，始於112年6月12日就112年4月工資辦理提存，

      然卻未提存全額，且迄今仍矢口否認自己違法行為，也未

      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發給

      原告服務證明書及非自願離職證明。

（四）就請求給付之金額分述如下：

　　1.112年4月工資5萬4433元。

 　 2.預告期間10日之工資2萬3667元、資遣費2萬4555元，特別

      休假3日折算工資為7100元。　　　　 

　　3.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加倍發給工資應為4580.6元，扣

      除被告全球公司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3519元，且原告得

      就例假日加班請求補休，然因被告未安排補休，則112年3

      月26日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折抵工資為2291元。另被告仍

      應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3695元。

    4.被告全球公司單方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

      月18日、112年3月25日之週六休息日出勤，原告得請求4

      日休息日工作加給工資1萬4989元。

　　5.原告原居住於臺中因工作而北上租屋，押金2個月為2萬60

      00元，因被告全球公司虛偽為訂約之意思表示，屬於可歸

      責於被全球公司之事由而受有該部分損害。　　　

　　6.再被告甲○○既對原告公開指摘致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

      公司未盡其保護之責，自應給付連帶給付財產上損害1萬6

      000元，非財產上之損害3萬元，合計4萬6000元，並為如

      訴之聲明所載之回復名譽適當處分。

（五）就被告全球公司已提存之金額，先抵其利息，且就溢付金

      額不同意被告抵充流用，因此就該提存金額抵充金額及利

      息起算，均詳如附表所載，爰依下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

      求，並聲明如程序事項之變更後聲明所載。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資遣費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預告期間工資 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特休未休工資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 例假日加倍發給工資 1.勞基法第39條。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 例假日補休未休折抵工資 1.類推適用勞基法第32條之1第2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 112年4月工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1.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 相當於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1.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 2.類推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 職場不法侵害之損害賠償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 開立服務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民法第18條、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二、被告全球公司則以：

（一）兩造勞動契約之員工須知摘要四（一）已約定「因工作需要加班時，應事先填寫加班單」，可知被告全球公司為減少不必要之加班，採取防止措施，規定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准延長，且被告公司為避免讓員工連續工作7天，提前於112年3月24日週五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主管，禁止員工於112年3月26日之例假日加班。原告當時之主管被告甲○○竟違反被告全球公司之要求，讓原告於該日提供勞務，原告當時並未提醒被告甲○○當日為例假日，也未事先申請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使被告公司有管控其出勤之機會，反係於提供勞務後，表示被告全球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主張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亦違背誠信原則，至原告起訴狀、準備狀所主張之其餘加班情形雖亦主張為終止事由，然此部份已罹於時效，並非適法。

（二）原告所指摘被告甲○○對話內容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均屬意見之表達，言語內涵尚難認為屬侮辱性詞句，而有使原告受有名譽或人格權貶抑或侵害，原告請求給付名譽及精神健康損害賠償以及回復名譽適當處分，自無理由，再原告請求在被告公司於公司多處網頁公告判決主文及連結並不得移除，並將判決主文及連結Email給公司全體員工部分，也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所謂「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應指雇主本無訂立勞動契約之意，而故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致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之情形，本件原告所指核與該款規定情形不合，尚難以此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況且原告所述亦無法證明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有虛偽意思表示存在，故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終止契約，要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不合法，故原告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及離職證明書應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顯無理由；又服務證明書主要是證明自己之工作經歷，原告主張應記載離職原因，亦屬無據。

（五）本案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3

      667元，於法無據，又原告自稱受有租屋押金2萬6000元之

      損失，乃係基於原告與其房東間之租屋契約關係所致，與

      被告全球公司無涉，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被告全球公

      司請求給付租屋押金損失2萬6000元，顯無理由。　　　

（六）被告全球公司先前業已召開勞資會議，為配合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通過8週變形工時，將工作日與休息日調整互換，是以，原告請求給付補班日工作再加給工資，並無理由。

（七）在原告提出離職後，被告公司有與原告有約訪談，想了解原告的想法，對於原告之主張，被告公司一如既往釋出善意，願意傾聽及考量，對於原告請求的金額，被告全球公司為圓滿解決爭議，願優於勞基法給付各項費用，原本於112年5月5日以匯款之方式，匯入原告台灣企銀帳戶，然因原告已將該帳戶結清，以致於匯款失敗；被告全球公司多次聯繫原告，不管是私下聯繫、寄發存證信函或是登報公告惟均無法取得原告有效之收款帳戶，被告全球公司遂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2290-前發給1062＝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前起算之利息，實違反誠信原則。

（八）末員工與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離職證明文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縱原告未取得離職證明文件，仍可請求補助，其請求依勞動事件法第39條規定課予被告全球公司補償金義務，核與該規定立法理由所闡述情況不同，應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九）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被告甲○○則以：　　　　

     被告甲○○固有如原告起訴狀所載言論，然該部分均無任何

      貶低原告人格、或侮辱原告之意，純粹針對原告當時軟體

      恢復狀況所為工作上評論，再被告甲○○查閱軟體系統後，

      仍發現有問題存在而以中性詞彙就主觀上認知之事實進行

      評論，已進行查證，並未曾使用偏激、情緒性攻擊性字眼

      侮辱貶低原告，原告另主張該部分屬於職場不法侵害霸凌

      ，然被告甲○○基於被告全球公司軟體之故障障礙未排除單

      一事件之偶發性舉動，並不該當霸凌。而原告請求如訴之

      聲明所示回復名譽之請求，不符合比例原則及妥適性原則

      ，亦非侵害最小手段，顯然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爰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529頁、卷五第145頁、第326頁

    ）：

（一）原告自111年8月15日起任職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擔任機器

      學習工程師，約定薪資為7萬1000元，於112年4月24日終

      止原告與被告全球華人公司僱傭關係。

（二）原告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30分至18時。

（三）原告於下列時間打卡：

　　　111年8月17日18：34

　　　111年8月29日18:24

　　　111年9月2日18:22

　　　111年9月13日18:16

　　　111年9月I4日18：l6

　　　111年9月15日I8:45

　　　111年9月27日18:20

　　　111年10月25日18:14

　　　111年10月31日18：20

　　　111年11月2日18:28

　　　111年11月4日18:50

　　　111年11月7日18:16

　　　111年11月8日18:15

　　　111年11月9日18:14

　　　111年11月10日18:34

　　　111年11月11日18:14

　　　111年11月28日18:12

　　　111年12月16日18:15

　　　111年I2月27日18:16

　　　112年1月5日18:21

　　　112年1月13日18:16

　　　112年2月3日18:12

　　　112年3月1日18:14

　　　112年3月25日18:19

　　　112年3月27日18:13

（四）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

      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

      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

      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

      元。

（五）被告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

      2年3月25日為工作日，原告並有上班。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

　　1.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

      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

      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

      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

      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

      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

      ，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

      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

      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

      推定。次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

      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

      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

      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

      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

      班、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表之日加班，業據其提出出勤紀錄

      、加班對話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7頁、第401

      至490頁），細譯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全球公司之主管確

      實於對話中要求原告交付報告、參與會議等情事，原告及

      其他同仁均會提出當日工作紀錄，致原告需於當日延長工

      時，而可認原告確實因工作上之需要而延長工時，被告辯

      稱採申請加班制度而無庸給付加班費，並無可採，並應按

      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計算，核先敘明。　　　　　　　　

　　2.112年3月26日（日）加班費

　　　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40條已有明文。原告於該日加班，已申請加班並經被告核付部分加班費，有對話紀錄、申請加班單、原告112年3月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91至121頁、第130頁）。則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之加班費為2290元，扣除原於薪資中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1228元。原告雖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加倍給付，共計4580元，惟所稱加倍給付，係指原工資外，另加一倍工資而言，原告主張上開加班費逾1228元以外之應無可採，應予駁回。

    3.就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編號7、9、21所示之日期有加

      班，原告業提出對話紀錄、工作紀錄以佐（見本院卷一第

      412至413頁、第441頁、第480頁），可徵原告確實於該時

      段有提供勞務，再該表其餘編號所示日期，原告亦有加班

      ，已據原告提出出勤紀錄為佐，則原告主張該表所示日期

      之加班費應屬有據，該表總計加班時間共計為562分鐘，

      其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695元（7萬1000÷240×562/60×4/3＝3

      695）。

（二）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

      契約為有理由。

     1.經查，原告於112年4月23日以內部人員異動系統申請單

       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有其提出之終止勞動契約頁面截圖

       為佐（見本院卷五第173至293頁），終止之文字內容略

       為：被告全球公司未按法定要件即要求例假日加班；例

       假日加班費未給加倍工資；未立即安排補休；111年9月1

       5日延長工時請領加班費遭拒絕，請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而被告確實未足額給付112年3

       月26日加班費及未給付原告111年9月15日，詳如前述，

       堪認原告以被告全球公司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

       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為由，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

       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應屬有據。

     2.被告全球公司固抗辯前開情事應尚未構成重大事由，原

       告終止勞動契約違反誠信原則，其終止勞動契約應不合

       法云云。經查，僅就原告主張之111年9月15日未給付加

       班費部分，原告於完成工作後曾經申請加班，並經被告

       甲○○以未經事前申請、責任制等理由拒絕其申請，有申

       請加班單、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

       ，則該部分為原告具體請求加班費遭被告全球公司拒絕

       之情形，難認單純屬於雇主疏失或計算錯誤之極輕微情

       節，被告全球公司抗辯原告終止不合法，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前全球公司於締結勞動契約時，均稱依

       照勞基法給付加班費，然於原告請求加班費時，始表明

       為責任制不能申請加班，於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云

       云。然被告全球公司僅於111年9月15日要求原告事前申

       請加班，以責任制為由拒絕原告加班申請，再原告於112

       年3月26日之事後加班申請，亦經許可並核發部分之加班

       費，難認被告全球公司確實為責任制或均拒絕加班費申

       請，或以此對原告為虛偽訂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主張本

       件有前開終止事由，應屬無據。　　

　   4.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

       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定。原告固主張因於112年3

       月26日申請加班，遭主管被告甲○○於工作群組不實指稱

       工作未完成等情事，惟此僅能顯示被告甲○○對原告未能

       完成工作及工作問題發生之原因有所評論，並對此附註

       於加班申請單，而無從認定被告或其代理人有何實施暴

       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其以此請求終止勞動契約，並無

       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開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部分

　　1.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

      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固有明文。然所謂非自

      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

      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

      條第3 項亦有明定。而所稱服務證明書之內容，勞動基準

      法及施行細則並無規範，然以記載有關勞工在事業單位內

      所擔任之職務、工作性質、工作年資及工資為主，就其離

      職原因，亦得為請求記載之事項。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

      以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如前，則原

      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均有理由。

　　2.原告固主張請求被告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然就該部

      分之終止事由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原告此部份請求非

      並無理由。

　　3.按法院就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

      不行為者，得依勞工之請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

      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此基於命雇主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於部分情形其履行具有一定之困難或雇主如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而為補償金之酌定，至於判決所命給付之性質是否適合以補償金代替，應依具體個案判定之，且法院是否准許勞工此項請求及所酌定之補償金額等，法院有合目的性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勞工聲明之拘束。經查，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審酌本案被告全球公司曾擬給付應履行之工資、部分加班費、資遣費等金額，因原告結清帳戶聯繫未著而提存，有提存書、存證信函、報紙公告、匯款紀錄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卷四第519至523頁），而難謂其無履行對勞工給付之意願，且被告全球公司前已交付服務證明書（見本院卷四第515頁），僅其中是否記載離職事由一節仍未符原告請求外，被告全球公司並無履行困難，再就卷內並無被告全球公司將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及其如於其履行時即無實益之證據，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補償金，尚屬無據，而應駁回。　　 

（四）原告其餘得請求之金額

　　1.預告工資無理由。

　　  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

      並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云

      云。惟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

      者，固應給付預告工資，惟預告工資之給付，於勞工依勞

      基法第14條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並不適用，此由勞基法第

      14條第4項明示僅準用同法第17條，而未準用第16條關於

      預告工資之規定，即可推知明示其一，排除其它之立法意

      旨，是勞工既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自無權再請求雇主

      給付預告工資之理。是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應

      予駁回。

　　2.資遣費2萬4555元

　　  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該條例

      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

      例第12條第1項已有明文。原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業如前述，自應按前開規

      定，給付資遣費。被告全球公司就原告主張之資遣費計算

      標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資遣費2萬4555元，應屬有據。

　　3.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假折抵工資

　　　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

      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

      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

      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

      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

      第24條規定論處。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固有明文。然就

      補休時數未休畢則應給付工資，僅限前開延長工時加班、

      休息日加班情形，而未及於例假日加班，原告請求類推適

      用前開規定給付該部分工資，並無依據。再就此未予補休

      之時數，被告全球公司核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亦難

      謂有何不法性或可歸責於被告全球公司之事由，原告另依

      照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

      、第226條、第227條請求，均屬無據。

　  4.休息日加班費

　　  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1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勞動基準法第30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全球公司因按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經111年12月14日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工時，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原告主張之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休息日加班，均係行政機關辦公日曆彈性放假而調整之週六補班出勤日，該日休息已經當年度8週內之工作日彈性放假調整，並由原告按辦公日曆彈性放假，原告仍請求該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並無依據。

　  5.4月工資

　　  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付4月工資。經查，被告薪資給付

      均扣除勞保、勞工退休金自提金額、福利金，有其提出之

      薪資給付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30頁），則被告

      抗辯原告得請求之薪資，扣除前開扣項後為5萬2142元，

      應屬可採（計算式：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

      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原告逾此範圍請

      求，應予駁回。

　　6.特休未休

　　  原告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尚餘3日特別休假，折算工資為710

      0元，為被告全球華人所不爭執，其請求應屬有據。

　　7.相當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原告固主張其因被告全球公司未遵守法令給付加班費屬於

     虛偽簽訂勞動契約，從而原告受有北上租賃房屋之押租金

     之損害云云，然查，被告全球公司並無虛偽意思表示而定

     勞動契約，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公司未給付加班費，核

     與原告主張其自行租賃房屋之押租金損害間，無因果關係

     ，原告主張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類推適用民

     法245條之1請求押租金損害，均無足採。

（五）主張妨害名譽部分。

  　1.經查，被告甲○○於工作對話群組、加班註記所為之言語略

      如下：

      於原告112年3月26日加班申請單上加註「1 API修正後,未

      與相關單位再確認，無誤後才能上版2 缺乏版控，造成修

      復時間變長」（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於在Line公開群

      組表示：仍有問題待處理；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

      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

      log問題吧，於line對話對其他同事陳述「跟我想的一樣,

      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

      題（見本院卷一第171、177、第179頁）

    2.自被告甲○○前述所用言語其情境為原告負責之軟體發生問

       題之探究、解決並於日後加班申請備註加班內容，均難

       認該部分有減損原告名譽，原告主張其受有名譽損害，

       並無依據，從而其依據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

       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並先位請求被告全

       球公司、備位請求被告甲○○應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得請求金額與抵充之金額。

　　  原告得請求之金額，詳如下表，又被告全球公司業已提存

      8萬7635元（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其請求該金額先抵充

      其所同意之利息（見本院卷五第328頁），依序抵充延長

      工時工資，則其抵充後剩餘金額、利息，均如下表所載。

      原告雖不同意被告全球公司提存溢付之各項金額流用，然

      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

      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

      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則清

      償人有於提出給付時，指定應抵充債務之權利，被告全球

      公司依前規定，既就其前已提存之金額請求為抵充，原告

      拒絕抵充，並無理由　

項目 金額  資遣費 2萬4555元  預告工資 0  4月薪資 5萬2142元  特休折算工資 7100元  112年3月26日加班費 1228元  平日加班費 3695元  例假日補休折算 0  租金損害 0  休息日加班 0  利息（資遣費、特休未休、加班費等） 246元 被告全球公司同意給付利息 利息（4月份工資） 283元 同上  提存金額 依序扣項  8萬7635元 扣利息246、283元  8萬7106 扣加班費1228、3695元  8萬2183 扣特別休假7100元  7萬5083 扣資遣費2萬4555元  5萬0528 扣4月薪資5萬2142元  -1614元 被告全球公司提存金額經抵充後，薪資尚不足1614元。 

（七）利息部分：

　    經查，被告全球華人於112年6月12日提存後，僅餘1614元

      之薪資未給付，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華人亦已同意清償

      提存之日以前薪資利息283元，則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

      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

      計算遲延利息，其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

六、綜上，原告依據請求權基礎附表之規定，請求被告全球公司

    給付1614元及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之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逾此範圍

    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

    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

    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同時宣告被告全球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至於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部分為命被告全

    球公司行為不行為之給付，該項給付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

    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乃不應准許，應予駁回，而原告其

    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

    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訴之聲明附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81號
原      告  江廷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謝秉儒律師
被      告  簡聖霖  
訴訟代理人  林邦棟律師
            劉育杰律師（嗣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14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載有原告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且無不利勞工後續求職記載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61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如下表原始聲明，嗣變更為下表變更後聲明，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訴之擴張、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始聲明



		一、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0元。     
二、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455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36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7100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6871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229元之利息。　 
六、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519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291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6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4433元及自111年5月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69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215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3480元之利息。 
十一、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49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二之一
　　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全球公司應於被告全球公司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二之二備位聲明：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甲○○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變更後聲明



		一、先位聲明：
（一）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二）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 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如訴之聲明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
（四）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 被告公司應於其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應於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六）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 備位聲明：
（一）第一至三項均與先位聲明相同。
（二）備位聲明第四項：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 備位聲明第五項：
　　　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四） 備位聲明第六項：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
      行。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15日起任職於被告全球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一職。然被告全球公司卻有下列違法處：
    1.被告全球公司於111年9月15日，臨時要求全體同仁於當日加班，原告當日延長工時至下午18時45分，原告嗣後申請加班費時，遭被告全球公司以一般加班要事先簽加班需求單，且主管職採責任制，拒絕核發加班費。
    2.112年3月26日為週日，且為被告全球公司之例假日，被告
      全球公司並無法定事由，仍要求原告於例假日加班，被告甲○○即原告在全球公司之主管，其於工作群組指揮勞工從事工作，並要求原告立即查看回報，原告於該日隨即進行處理，並於同日12時27分回傳修復完畢，原告亦因此於112年3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連續出勤12日。然嗣後被告全球公司就112年3月份加班費，僅發給1062元，尚有不足。
    3.被告全球公司於原告任職後始告知原告工作為責任制，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亦與被告全球公司承諾會遵守勞動法相關規範不同，並致原告至少受有加班費未能請領之損害，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4.被告甲○○於112年3月26日於工作群組指稱原告仍有問題待處理，於112年3月27日表示：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惟原告實已完成修復，運行並無任何問題，被告甲○○竟大言不慚對其他同事、主管非議原告請領加班費一事，宣稱「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等語，散布原告的負面形象並毀壞原告的名譽，更有甚者，被告甲○○在未釐清事實真相下，即在原告加班單上加註2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散布此貶低原告工作能力不實言論，而原告之加班單，至少在同部門同事、高階主管、人事部門等，均有瀏覽權限，造成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對於被告甲○○之行為，事前並無任何保護勞工面對抹黑困境之措施，又放任被告甲○○抹黑原告，造成原告身心之痛苦，職是，被告全球公司事前未採取所有必要且合理措施禁止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及事後容任甲○○違法行為，均與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有違。
　　5.被告全球公司除要求原告於上開日期加班外，亦要求原告於下表日期加班，然均未給付加班費，共計3695元。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格

		


		


		




		編號

		日期

		加班分鐘（均自18時後計算）

		備註



		1

		111年8月17日

		34分

		




		2

		111年8月29日

		19分

		18時24分打卡



		3

		111年9月2日

		22分

		




		4

		111年9月13日

		16分

		




		5

		111年9月14日

		16分

		




		6

		111年9月15日

		45分

		




		7

		111年9月27日

		27分

		18時20分打卡



		8

		111年10月25日

		14分

		




		9

		111年10月31日

		30分

		18時20分打卡



		10

		111年11月2日

		28分

		




		11

		111年11月4日

		50分

		




		12

		111年11月7日

		16分

		




		13

		111年11月8日

		15分

		




		14

		111年11月9日

		14分

		




		15

		111年11月10日

		34分

		




		16

		111年11月11日

		14分

		




		17

		111年11月28日

		12分

		




		18

		111年12月16日

		15分

		




		19

		111年12月27日

		16分

		




		20

		112年1月5日

		21分

		




		21

		112年1月13日

		16分+遠距工作30分

		




		22

		112年2月3日

		12分

		




		23

		112年3月1日

		14分

		




		24

		112年3月25日

		19分

		




		25

		112年3月27日

		13分

		




		總計562分鐘

		


		


		








（二）被告全球公司有上開違法情事，原告遂於112年4月23日，透過被告所設置的人事異動系統，提出於112年4月24日00:00開始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之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預告工資等之請求。
（三）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全球公司不僅未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就連原告112年4月工資也未給付，直至原告起訴後，始於112年6月12日就112年4月工資辦理提存，然卻未提存全額，且迄今仍矢口否認自己違法行為，也未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及非自願離職證明。
（四）就請求給付之金額分述如下：
　　1.112年4月工資5萬4433元。
 　 2.預告期間10日之工資2萬3667元、資遣費2萬4555元，特別休假3日折算工資為7100元。　　　　 
　　3.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加倍發給工資應為4580.6元，扣
      除被告全球公司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3519元，且原告得就例假日加班請求補休，然因被告未安排補休，則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折抵工資為2291元。另被告仍應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3695元。
    4.被告全球公司單方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之週六休息日出勤，原告得請求4日休息日工作加給工資1萬4989元。
　　5.原告原居住於臺中因工作而北上租屋，押金2個月為2萬6000元，因被告全球公司虛偽為訂約之意思表示，屬於可歸責於被全球公司之事由而受有該部分損害。　　　
　　6.再被告甲○○既對原告公開指摘致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未盡其保護之責，自應給付連帶給付財產上損害1萬6000元，非財產上之損害3萬元，合計4萬6000元，並為如訴之聲明所載之回復名譽適當處分。
（五）就被告全球公司已提存之金額，先抵其利息，且就溢付金額不同意被告抵充流用，因此就該提存金額抵充金額及利息起算，均詳如附表所載，爰依下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並聲明如程序事項之變更後聲明所載。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資遣費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預告期間工資

		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特休未休工資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



		例假日加倍發給工資

		1.勞基法第39條。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



		例假日補休未休折抵工資

		1.類推適用勞基法第32條之1第2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



		112年4月工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1.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



		相當於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1.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
2.類推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



		職場不法侵害之損害賠償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



		開立服務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民法第18條、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二、被告全球公司則以：
（一）兩造勞動契約之員工須知摘要四（一）已約定「因工作需要加班時，應事先填寫加班單」，可知被告全球公司為減少不必要之加班，採取防止措施，規定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准延長，且被告公司為避免讓員工連續工作7天，提前於112年3月24日週五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主管，禁止員工於112年3月26日之例假日加班。原告當時之主管被告甲○○竟違反被告全球公司之要求，讓原告於該日提供勞務，原告當時並未提醒被告甲○○當日為例假日，也未事先申請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使被告公司有管控其出勤之機會，反係於提供勞務後，表示被告全球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主張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亦違背誠信原則，至原告起訴狀、準備狀所主張之其餘加班情形雖亦主張為終止事由，然此部份已罹於時效，並非適法。
（二）原告所指摘被告甲○○對話內容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均屬意見之表達，言語內涵尚難認為屬侮辱性詞句，而有使原告受有名譽或人格權貶抑或侵害，原告請求給付名譽及精神健康損害賠償以及回復名譽適當處分，自無理由，再原告請求在被告公司於公司多處網頁公告判決主文及連結並不得移除，並將判決主文及連結Email給公司全體員工部分，也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所謂「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應指雇主本無訂立勞動契約之意，而故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致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之情形，本件原告所指核與該款規定情形不合，尚難以此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況且原告所述亦無法證明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有虛偽意思表示存在，故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終止契約，要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不合法，故原告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及離職證明書應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顯無理由；又服務證明書主要是證明自己之工作經歷，原告主張應記載離職原因，亦屬無據。
（五）本案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3667元，於法無據，又原告自稱受有租屋押金2萬6000元之損失，乃係基於原告與其房東間之租屋契約關係所致，與被告全球公司無涉，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被告全球公司請求給付租屋押金損失2萬6000元，顯無理由。　　　
（六）被告全球公司先前業已召開勞資會議，為配合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通過8週變形工時，將工作日與休息日調整互換，是以，原告請求給付補班日工作再加給工資，並無理由。
（七）在原告提出離職後，被告公司有與原告有約訪談，想了解原告的想法，對於原告之主張，被告公司一如既往釋出善意，願意傾聽及考量，對於原告請求的金額，被告全球公司為圓滿解決爭議，願優於勞基法給付各項費用，原本於112年5月5日以匯款之方式，匯入原告台灣企銀帳戶，然因原告已將該帳戶結清，以致於匯款失敗；被告全球公司多次聯繫原告，不管是私下聯繫、寄發存證信函或是登報公告惟均無法取得原告有效之收款帳戶，被告全球公司遂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2290-前發給1062＝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前起算之利息，實違反誠信原則。
（八）末員工與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離職證明文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縱原告未取得離職證明文件，仍可請求補助，其請求依勞動事件法第39條規定課予被告全球公司補償金義務，核與該規定立法理由所闡述情況不同，應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九）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甲○○則以：　　　　
     被告甲○○固有如原告起訴狀所載言論，然該部分均無任何貶低原告人格、或侮辱原告之意，純粹針對原告當時軟體恢復狀況所為工作上評論，再被告甲○○查閱軟體系統後，仍發現有問題存在而以中性詞彙就主觀上認知之事實進行評論，已進行查證，並未曾使用偏激、情緒性攻擊性字眼侮辱貶低原告，原告另主張該部分屬於職場不法侵害霸凌，然被告甲○○基於被告全球公司軟體之故障障礙未排除單一事件之偶發性舉動，並不該當霸凌。而原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回復名譽之請求，不符合比例原則及妥適性原則，亦非侵害最小手段，顯然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529頁、卷五第145頁、第326頁）：
（一）原告自111年8月15日起任職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約定薪資為7萬1000元，於112年4月24日終止原告與被告全球華人公司僱傭關係。
（二）原告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30分至18時。
（三）原告於下列時間打卡：
　　　111年8月17日18：34
　　　111年8月29日18:24
　　　111年9月2日18:22
　　　111年9月13日18:16
　　　111年9月I4日18：l6
　　　111年9月15日I8:45
　　　111年9月27日18:20
　　　111年10月25日18:14
　　　111年10月31日18：20
　　　111年11月2日18:28
　　　111年11月4日18:50
　　　111年11月7日18:16
　　　111年11月8日18:15
　　　111年11月9日18:14
　　　111年11月10日18:34
　　　111年11月11日18:14
　　　111年11月28日18:12
　　　111年12月16日18:15
　　　111年I2月27日18:16
　　　112年1月5日18:21
　　　112年1月13日18:16
　　　112年2月3日18:12
　　　112年3月1日18:14
　　　112年3月25日18:19
　　　112年3月27日18:13
（四）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
（五）被告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為工作日，原告並有上班。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
　　1.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次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表之日加班，業據其提出出勤紀錄、加班對話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7頁、第401至490頁），細譯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全球公司之主管確實於對話中要求原告交付報告、參與會議等情事，原告及其他同仁均會提出當日工作紀錄，致原告需於當日延長工時，而可認原告確實因工作上之需要而延長工時，被告辯稱採申請加班制度而無庸給付加班費，並無可採，並應按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計算，核先敘明。　　　　　　　　
　　2.112年3月26日（日）加班費
　　　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40條已有明文。原告於該日加班，已申請加班並經被告核付部分加班費，有對話紀錄、申請加班單、原告112年3月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91至121頁、第130頁）。則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之加班費為2290元，扣除原於薪資中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1228元。原告雖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加倍給付，共計4580元，惟所稱加倍給付，係指原工資外，另加一倍工資而言，原告主張上開加班費逾1228元以外之應無可採，應予駁回。
    3.就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編號7、9、21所示之日期有加班，原告業提出對話紀錄、工作紀錄以佐（見本院卷一第412至413頁、第441頁、第480頁），可徵原告確實於該時段有提供勞務，再該表其餘編號所示日期，原告亦有加班，已據原告提出出勤紀錄為佐，則原告主張該表所示日期之加班費應屬有據，該表總計加班時間共計為562分鐘，其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695元（7萬1000÷240×562/60×4/3＝3695）。
（二）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有理由。
     1.經查，原告於112年4月23日以內部人員異動系統申請單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有其提出之終止勞動契約頁面截圖為佐（見本院卷五第173至293頁），終止之文字內容略為：被告全球公司未按法定要件即要求例假日加班；例假日加班費未給加倍工資；未立即安排補休；111年9月15日延長工時請領加班費遭拒絕，請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而被告確實未足額給付112年3月26日加班費及未給付原告111年9月15日，詳如前述，堪認原告以被告全球公司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為由，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應屬有據。
     2.被告全球公司固抗辯前開情事應尚未構成重大事由，原告終止勞動契約違反誠信原則，其終止勞動契約應不合法云云。經查，僅就原告主張之111年9月15日未給付加班費部分，原告於完成工作後曾經申請加班，並經被告甲○○以未經事前申請、責任制等理由拒絕其申請，有申請加班單、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則該部分為原告具體請求加班費遭被告全球公司拒絕之情形，難認單純屬於雇主疏失或計算錯誤之極輕微情節，被告全球公司抗辯原告終止不合法，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前全球公司於締結勞動契約時，均稱依照勞基法給付加班費，然於原告請求加班費時，始表明為責任制不能申請加班，於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云云。然被告全球公司僅於111年9月15日要求原告事前申請加班，以責任制為由拒絕原告加班申請，再原告於112年3月26日之事後加班申請，亦經許可並核發部分之加班費，難認被告全球公司確實為責任制或均拒絕加班費申請，或以此對原告為虛偽訂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主張本件有前開終止事由，應屬無據。　　
　   4.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定。原告固主張因於112年3月26日申請加班，遭主管被告甲○○於工作群組不實指稱工作未完成等情事，惟此僅能顯示被告甲○○對原告未能完成工作及工作問題發生之原因有所評論，並對此附註於加班申請單，而無從認定被告或其代理人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其以此請求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開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1.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固有明文。然所謂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亦有明定。而所稱服務證明書之內容，勞動基準法及施行細則並無規範，然以記載有關勞工在事業單位內所擔任之職務、工作性質、工作年資及工資為主，就其離職原因，亦得為請求記載之事項。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如前，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由。
　　2.原告固主張請求被告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然就該部分之終止事由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原告此部份請求非並無理由。
　　3.按法院就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
      不行為者，得依勞工之請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
      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此基於命雇主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於部分情形其履行具有一定之困難或雇主如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而為補償金之酌定，至於判決所命給付之性質是否適合以補償金代替，應依具體個案判定之，且法院是否准許勞工此項請求及所酌定之補償金額等，法院有合目的性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勞工聲明之拘束。經查，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審酌本案被告全球公司曾擬給付應履行之工資、部分加班費、資遣費等金額，因原告結清帳戶聯繫未著而提存，有提存書、存證信函、報紙公告、匯款紀錄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卷四第519至523頁），而難謂其無履行對勞工給付之意願，且被告全球公司前已交付服務證明書（見本院卷四第515頁），僅其中是否記載離職事由一節仍未符原告請求外，被告全球公司並無履行困難，再就卷內並無被告全球公司將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及其如於其履行時即無實益之證據，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補償金，尚屬無據，而應駁回。　　 
（四）原告其餘得請求之金額
　　1.預告工資無理由。
　　  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並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云云。惟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者，固應給付預告工資，惟預告工資之給付，於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並不適用，此由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明示僅準用同法第17條，而未準用第16條關於預告工資之規定，即可推知明示其一，排除其它之立法意旨，是勞工既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自無權再請求雇主給付預告工資之理。是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2.資遣費2萬4555元
　　  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該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已有明文。原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業如前述，自應按前開規定，給付資遣費。被告全球公司就原告主張之資遣費計算標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萬4555元，應屬有據。
　　3.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假折抵工資
　　　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24條規定論處。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固有明文。然就補休時數未休畢則應給付工資，僅限前開延長工時加班、休息日加班情形，而未及於例假日加班，原告請求類推適用前開規定給付該部分工資，並無依據。再就此未予補休之時數，被告全球公司核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亦難謂有何不法性或可歸責於被告全球公司之事由，原告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請求，均屬無據。
　  4.休息日加班費
　　  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1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勞動基準法第30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全球公司因按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經111年12月14日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工時，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原告主張之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休息日加班，均係行政機關辦公日曆彈性放假而調整之週六補班出勤日，該日休息已經當年度8週內之工作日彈性放假調整，並由原告按辦公日曆彈性放假，原告仍請求該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並無依據。
　  5.4月工資
　　  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付4月工資。經查，被告薪資給付均扣除勞保、勞工退休金自提金額、福利金，有其提出之薪資給付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30頁），則被告抗辯原告得請求之薪資，扣除前開扣項後為5萬2142元，應屬可採（計算式：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原告逾此範圍請求，應予駁回。
　　6.特休未休
　　  原告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尚餘3日特別休假，折算工資為7100元，為被告全球華人所不爭執，其請求應屬有據。
　　7.相當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原告固主張其因被告全球公司未遵守法令給付加班費屬於虛偽簽訂勞動契約，從而原告受有北上租賃房屋之押租金之損害云云，然查，被告全球公司並無虛偽意思表示而定勞動契約，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公司未給付加班費，核與原告主張其自行租賃房屋之押租金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主張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類推適用民法245條之1請求押租金損害，均無足採。
（五）主張妨害名譽部分。
  　1.經查，被告甲○○於工作對話群組、加班註記所為之言語略如下：
      於原告112年3月26日加班申請單上加註「1 API修正後,未與相關單位再確認，無誤後才能上版2 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於在Line公開群組表示：仍有問題待處理；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於line對話對其他同事陳述「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見本院卷一第171、177、第179頁）
    2.自被告甲○○前述所用言語其情境為原告負責之軟體發生問題之探究、解決並於日後加班申請備註加班內容，均難認該部分有減損原告名譽，原告主張其受有名譽損害，並無依據，從而其依據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並先位請求被告全球公司、備位請求被告甲○○應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得請求金額與抵充之金額。
　　  原告得請求之金額，詳如下表，又被告全球公司業已提存8萬7635元（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其請求該金額先抵充其所同意之利息（見本院卷五第328頁），依序抵充延長工時工資，則其抵充後剩餘金額、利息，均如下表所載。原告雖不同意被告全球公司提存溢付之各項金額流用，然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則清償人有於提出給付時，指定應抵充債務之權利，被告全球公司依前規定，既就其前已提存之金額請求為抵充，原告拒絕抵充，並無理由　
		項目

		金額

		




		資遣費

		2萬4555元

		




		預告工資

		0

		




		4月薪資

		5萬2142元

		




		特休折算工資

		7100元

		




		112年3月26日加班費

		1228元

		




		平日加班費

		3695元

		




		例假日補休折算

		0

		




		租金損害

		0

		




		休息日加班

		0

		




		利息（資遣費、特休未休、加班費等）

		246元

		被告全球公司同意給付利息



		利息（4月份工資）

		283元

		同上



		


		提存金額

		依序扣項



		


		8萬7635元

		扣利息246、283元



		


		8萬7106

		扣加班費1228、3695元



		


		8萬2183

		扣特別休假7100元



		


		7萬5083

		扣資遣費2萬4555元



		


		5萬0528

		扣4月薪資5萬2142元



		


		-1614元

		被告全球公司提存金額經抵充後，薪資尚不足1614元。







（七）利息部分：
　    經查，被告全球華人於112年6月12日提存後，僅餘1614元之薪資未給付，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華人亦已同意清償提存之日以前薪資利息283元，則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其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據請求權基礎附表之規定，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1614元及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全球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至於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部分為命被告全球公司行為不行為之給付，該項給付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乃不應准許，應予駁回，而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訴之聲明附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81號

原      告  江廷振  

訴訟代理人  江凱芫律師

被      告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雄  





訴訟代理人  謝秉儒律師

被      告  簡聖霖  

訴訟代理人  林邦棟律師

            劉育杰律師（嗣終止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14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載有原告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且無不利勞工後續求職記載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

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負擔6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614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均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請求如下表原始聲明，嗣變更為下表變更後聲明，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之訴之擴張、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原始聲明 一、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0元。      二、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455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36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7100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6871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229元之利息。　  六、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519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七、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291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2萬60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全球公司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九、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4433元及自111年5月6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3695元，及自111年4月26日起按年息5%計算215元之利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3480元之利息。  十一、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49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十二之一 　　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全球公司應於被告全球公司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二之二備位聲明：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甲○○翌日起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十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變更後聲明 一、先位聲明： （一）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記載職務、工作性質、服務期間、工資等事項，不得有不利於勞工後續求職的記載，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二） 被告全球公司應發給原告離職證明文件，並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如判決確定後12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如判決確定時已逾114年1月22日，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三） 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如訴之聲明附表所示之本金及利息。 （四）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 被告公司應於其員工入口網站首頁、訊息公告頁、差勤系統網頁、加班申請網頁、請假網頁、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入口玻璃門、南京東路五段99號9樓被告所設辦公室刷卡機器下方，以48pt新細明體粗體紅色字型且固定於最上方滑鼠捲軸未滾動處方式公告原告勝訴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且不得移除。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應於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六）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行。 二、 備位聲明： （一）第一至三項均與先位聲明相同。 （二）備位聲明第四項：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4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 備位聲明第五項： 　　　被告甲○○應於原告就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所提交的加班申請單網頁頁面新增本案判決主文、判決全文連結；被告甲○○的Facebook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kedin網站個人工作經歷頁面、Line個人檔案背景圖片等處應新增如下工作經歷項目文字且不得移除：項目標題為「◯◯◯年◯◯月◯◯日◯◯法院◯◯年度◯◯字第◯◯號民事訴訟案件（即本件案號代入）敗訴被告」等字樣、項目內容為判決主文與判決全文連結，且以上新增均不得移除；並應將此判決主文與判決連結以EMAIL傳遞給被告全球公司所有經營管理階層人員、資料科學部全體工作者、人事單位全體工作者，信件並應副本寄給原告。如判決確定後30日內仍未履行，每逾一日並應再給付原告2000元。 （四） 備位聲明第六項：       聲明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聲明第三項、第四項，請准職權宣告假執       行。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15日起任職於被告全球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一職。然被告全球公司卻有下列違法處：

    1.被告全球公司於111年9月15日，臨時要求全體同仁於當日加班，原告當日延長工時至下午18時45分，原告嗣後申請加班費時，遭被告全球公司以一般加班要事先簽加班需求單，且主管職採責任制，拒絕核發加班費。

    2.112年3月26日為週日，且為被告全球公司之例假日，被告

      全球公司並無法定事由，仍要求原告於例假日加班，被告甲○○即原告在全球公司之主管，其於工作群組指揮勞工從事工作，並要求原告立即查看回報，原告於該日隨即進行處理，並於同日12時27分回傳修復完畢，原告亦因此於112年3月20日至000年0月00日間連續出勤12日。然嗣後被告全球公司就112年3月份加班費，僅發給1062元，尚有不足。

    3.被告全球公司於原告任職後始告知原告工作為責任制，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亦與被告全球公司承諾會遵守勞動法相關規範不同，並致原告至少受有加班費未能請領之損害，而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4.被告甲○○於112年3月26日於工作群組指稱原告仍有問題待處理，於112年3月27日表示：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惟原告實已完成修復，運行並無任何問題，被告甲○○竟大言不慚對其他同事、主管非議原告請領加班費一事，宣稱「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等語，散布原告的負面形象並毀壞原告的名譽，更有甚者，被告甲○○在未釐清事實真相下，即在原告加班單上加註2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散布此貶低原告工作能力不實言論，而原告之加班單，至少在同部門同事、高階主管、人事部門等，均有瀏覽權限，造成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對於被告甲○○之行為，事前並無任何保護勞工面對抹黑困境之措施，又放任被告甲○○抹黑原告，造成原告身心之痛苦，職是，被告全球公司事前未採取所有必要且合理措施禁止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及事後容任甲○○違法行為，均與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有違。

　　5.被告全球公司除要求原告於上開日期加班外，亦要求原告於下表日期加班，然均未給付加班費，共計3695元。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格    編號 日期 加班分鐘（均自18時後計算） 備註 1 111年8月17日 34分  2 111年8月29日 19分 18時24分打卡 3 111年9月2日 22分  4 111年9月13日 16分  5 111年9月14日 16分  6 111年9月15日 45分  7 111年9月27日 27分 18時20分打卡 8 111年10月25日 14分  9 111年10月31日 30分 18時20分打卡 10 111年11月2日 28分  11 111年11月4日 50分  12 111年11月7日 16分  13 111年11月8日 15分  14 111年11月9日 14分  15 111年11月10日 34分  16 111年11月11日 14分  17 111年11月28日 12分  18 111年12月16日 15分  19 111年12月27日 16分  20 112年1月5日 21分  21 112年1月13日 16分+遠距工作30分  22 112年2月3日 12分  23 112年3月1日 14分  24 112年3月25日 19分  25 112年3月27日 13分  總計562分鐘    

（二）被告全球公司有上開違法情事，原告遂於112年4月23日，透過被告所設置的人事異動系統，提出於112年4月24日00:00開始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之給付加班費、資遣費、預告工資等之請求。

（三）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全球公司不僅未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就連原告112年4月工資也未給付，直至原告起訴後，始於112年6月12日就112年4月工資辦理提存，然卻未提存全額，且迄今仍矢口否認自己違法行為，也未依勞動基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發給原告服務證明書及非自願離職證明。

（四）就請求給付之金額分述如下：

　　1.112年4月工資5萬4433元。

 　 2.預告期間10日之工資2萬3667元、資遣費2萬4555元，特別休假3日折算工資為7100元。　　　　 

　　3.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加倍發給工資應為4580.6元，扣

      除被告全球公司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3519元，且原告得就例假日加班請求補休，然因被告未安排補休，則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折抵工資為2291元。另被告仍應給付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3695元。

    4.被告全球公司單方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之週六休息日出勤，原告得請求4日休息日工作加給工資1萬4989元。

　　5.原告原居住於臺中因工作而北上租屋，押金2個月為2萬6000元，因被告全球公司虛偽為訂約之意思表示，屬於可歸責於被全球公司之事由而受有該部分損害。　　　

　　6.再被告甲○○既對原告公開指摘致原告名譽受損，被告全球公司未盡其保護之責，自應給付連帶給付財產上損害1萬6000元，非財產上之損害3萬元，合計4萬6000元，並為如訴之聲明所載之回復名譽適當處分。

（五）就被告全球公司已提存之金額，先抵其利息，且就溢付金額不同意被告抵充流用，因此就該提存金額抵充金額及利息起算，均詳如附表所載，爰依下表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並聲明如程序事項之變更後聲明所載。　　　

項目 請求權基礎 資遣費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 預告期間工資 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 特休未休工資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本文 例假日加倍發給工資 1.勞基法第39條。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 例假日補休未休折抵工資 1.類推適用勞基法第32條之1第2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 112年4月工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 1.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2..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 相當於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1.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 2.類推適用民法第245條之1 職場不法侵害之損害賠償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 開立服務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民法第18條、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逾期提供之損害賠償 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對被告甲○○：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對被告全球公司：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二、被告全球公司則以：

（一）兩造勞動契約之員工須知摘要四（一）已約定「因工作需要加班時，應事先填寫加班單」，可知被告全球公司為減少不必要之加班，採取防止措施，規定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准延長，且被告公司為避免讓員工連續工作7天，提前於112年3月24日週五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主管，禁止員工於112年3月26日之例假日加班。原告當時之主管被告甲○○竟違反被告全球公司之要求，讓原告於該日提供勞務，原告當時並未提醒被告甲○○當日為例假日，也未事先申請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使被告公司有管控其出勤之機會，反係於提供勞務後，表示被告全球公司違反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主張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契約，亦違背誠信原則，至原告起訴狀、準備狀所主張之其餘加班情形雖亦主張為終止事由，然此部份已罹於時效，並非適法。

（二）原告所指摘被告甲○○對話內容並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均屬意見之表達，言語內涵尚難認為屬侮辱性詞句，而有使原告受有名譽或人格權貶抑或侵害，原告請求給付名譽及精神健康損害賠償以及回復名譽適當處分，自無理由，再原告請求在被告公司於公司多處網頁公告判決主文及連結並不得移除，並將判決主文及連結Email給公司全體員工部分，也非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所謂「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應指雇主本無訂立勞動契約之意，而故與勞工訂立勞動契約，致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之情形，本件原告所指核與該款規定情形不合，尚難以此終止與被告間勞動契約；況且原告所述亦無法證明被告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有虛偽意思表示存在，故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終止契約，要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款、第6款終止契約不合法，故原告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及離職證明書應記載離職原因為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契約，顯無理由；又服務證明書主要是證明自己之工作經歷，原告主張應記載離職原因，亦屬無據。

（五）本案係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給付預告期間工資2萬3667元，於法無據，又原告自稱受有租屋押金2萬6000元之損失，乃係基於原告與其房東間之租屋契約關係所致，與被告全球公司無涉，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告向被告全球公司請求給付租屋押金損失2萬6000元，顯無理由。　　　

（六）被告全球公司先前業已召開勞資會議，為配合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通過8週變形工時，將工作日與休息日調整互換，是以，原告請求給付補班日工作再加給工資，並無理由。

（七）在原告提出離職後，被告公司有與原告有約訪談，想了解原告的想法，對於原告之主張，被告公司一如既往釋出善意，願意傾聽及考量，對於原告請求的金額，被告全球公司為圓滿解決爭議，願優於勞基法給付各項費用，原本於112年5月5日以匯款之方式，匯入原告台灣企銀帳戶，然因原告已將該帳戶結清，以致於匯款失敗；被告全球公司多次聯繫原告，不管是私下聯繫、寄發存證信函或是登報公告惟均無法取得原告有效之收款帳戶，被告全球公司遂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2290-前發給1062＝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前起算之利息，實違反誠信原則。

（八）末員工與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離職證明文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縱原告未取得離職證明文件，仍可請求補助，其請求依勞動事件法第39條規定課予被告全球公司補償金義務，核與該規定立法理由所闡述情況不同，應無該條規定之適用。　　

（九）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甲○○則以：　　　　

     被告甲○○固有如原告起訴狀所載言論，然該部分均無任何貶低原告人格、或侮辱原告之意，純粹針對原告當時軟體恢復狀況所為工作上評論，再被告甲○○查閱軟體系統後，仍發現有問題存在而以中性詞彙就主觀上認知之事實進行評論，已進行查證，並未曾使用偏激、情緒性攻擊性字眼侮辱貶低原告，原告另主張該部分屬於職場不法侵害霸凌，然被告甲○○基於被告全球公司軟體之故障障礙未排除單一事件之偶發性舉動，並不該當霸凌。而原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回復名譽之請求，不符合比例原則及妥適性原則，亦非侵害最小手段，顯然並非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529頁、卷五第145頁、第326頁）：

（一）原告自111年8月15日起任職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擔任機器學習工程師，約定薪資為7萬1000元，於112年4月24日終止原告與被告全球華人公司僱傭關係。

（二）原告正常上班時間為8時30分至18時。

（三）原告於下列時間打卡：

　　　111年8月17日18：34

　　　111年8月29日18:24

　　　111年9月2日18:22

　　　111年9月13日18:16

　　　111年9月I4日18：l6

　　　111年9月15日I8:45

　　　111年9月27日18:20

　　　111年10月25日18:14

　　　111年10月31日18：20

　　　111年11月2日18:28

　　　111年11月4日18:50

　　　111年11月7日18:16

　　　111年11月8日18:15

　　　111年11月9日18:14

　　　111年11月10日18:34

　　　111年11月11日18:14

　　　111年11月28日18:12

　　　111年12月16日18:15

　　　111年I2月27日18:16

　　　112年1月5日18:21

　　　112年1月13日18:16

　　　112年2月3日18:12

　　　112年3月1日18:14

　　　112年3月25日18:19

　　　112年3月27日18:13

（四）被告全球華人公司於112年6月12日提存8萬7635元，包含112年4月薪資5萬2142元、特別休假折算工資7100元、資遣費2萬4554元111年9月15日加班費297元、補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短發工資1228元、例假日加班補休折抵工資2290元。

（五）被告公告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為工作日，原告並有上班。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

　　1.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次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6日例假日加班、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表之日加班，業據其提出出勤紀錄、加班對話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7頁、第401至490頁），細譯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全球公司之主管確實於對話中要求原告交付報告、參與會議等情事，原告及其他同仁均會提出當日工作紀錄，致原告需於當日延長工時，而可認原告確實因工作上之需要而延長工時，被告辯稱採申請加班制度而無庸給付加班費，並無可採，並應按原告主張之加班時數計算，核先敘明。　　　　　　　　

　　2.112年3月26日（日）加班費

　　　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勞動基準法第40條已有明文。原告於該日加班，已申請加班並經被告核付部分加班費，有對話紀錄、申請加班單、原告112年3月薪資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91至121頁、第130頁）。則被告全球公司應給付之加班費為2290元，扣除原於薪資中已給付之1062元，尚餘1228元。原告雖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加倍給付，共計4580元，惟所稱加倍給付，係指原工資外，另加一倍工資而言，原告主張上開加班費逾1228元以外之應無可採，應予駁回。

    3.就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表，編號7、9、21所示之日期有加班，原告業提出對話紀錄、工作紀錄以佐（見本院卷一第412至413頁、第441頁、第480頁），可徵原告確實於該時段有提供勞務，再該表其餘編號所示日期，原告亦有加班，已據原告提出出勤紀錄為佐，則原告主張該表所示日期之加班費應屬有據，該表總計加班時間共計為562分鐘，其得請求之加班費為3695元（7萬1000÷240×562/60×4/3＝3695）。

（二）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有理由。

     1.經查，原告於112年4月23日以內部人員異動系統申請單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有其提出之終止勞動契約頁面截圖為佐（見本院卷五第173至293頁），終止之文字內容略為：被告全球公司未按法定要件即要求例假日加班；例假日加班費未給加倍工資；未立即安排補休；111年9月15日延長工時請領加班費遭拒絕，請求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等語。而被告確實未足額給付112年3月26日加班費及未給付原告111年9月15日，詳如前述，堪認原告以被告全球公司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為由，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應屬有據。

     2.被告全球公司固抗辯前開情事應尚未構成重大事由，原告終止勞動契約違反誠信原則，其終止勞動契約應不合法云云。經查，僅就原告主張之111年9月15日未給付加班費部分，原告於完成工作後曾經申請加班，並經被告甲○○以未經事前申請、責任制等理由拒絕其申請，有申請加班單、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00至201頁），則該部分為原告具體請求加班費遭被告全球公司拒絕之情形，難認單純屬於雇主疏失或計算錯誤之極輕微情節，被告全球公司抗辯原告終止不合法，並無足採。

　   3.原告固主張被告前全球公司於締結勞動契約時，均稱依照勞基法給付加班費，然於原告請求加班費時，始表明為責任制不能申請加班，於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云云。然被告全球公司僅於111年9月15日要求原告事前申請加班，以責任制為由拒絕原告加班申請，再原告於112年3月26日之事後加班申請，亦經許可並核發部分之加班費，難認被告全球公司確實為責任制或均拒絕加班費申請，或以此對原告為虛偽訂約之意思表示，原告主張本件有前開終止事由，應屬無據。　　

　   4.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亦有明定。原告固主張因於112年3月26日申請加班，遭主管被告甲○○於工作群組不實指稱工作未完成等情事，惟此僅能顯示被告甲○○對原告未能完成工作及工作問題發生之原因有所評論，並對此附註於加班申請單，而無從認定被告或其代理人有何實施暴行或重大侮辱之行為，其以此請求終止勞動契約，並無理由。

（三）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開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1.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固有明文。然所謂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亦有明定。而所稱服務證明書之內容，勞動基準法及施行細則並無規範，然以記載有關勞工在事業單位內所擔任之職務、工作性質、工作年資及工資為主，就其離職原因，亦得為請求記載之事項。兩造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如前，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均有理由。

　　2.原告固主張請求被告開立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事由之服務證明書、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然就該部分之終止事由並無理由，業如前述，則原告此部份請求非並無理由。

　　3.按法院就勞工請求之勞動事件，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

      不行為者，得依勞工之請求，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確定後

      一定期限內未履行時，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勞動事件法第3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此基於命雇主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於部分情形其履行具有一定之困難或雇主如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對勞工即無實益，而為補償金之酌定，至於判決所命給付之性質是否適合以補償金代替，應依具體個案判定之，且法院是否准許勞工此項請求及所酌定之補償金額等，法院有合目的性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勞工聲明之拘束。經查，原告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審酌本案被告全球公司曾擬給付應履行之工資、部分加班費、資遣費等金額，因原告結清帳戶聯繫未著而提存，有提存書、存證信函、報紙公告、匯款紀錄在卷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卷四第519至523頁），而難謂其無履行對勞工給付之意願，且被告全球公司前已交付服務證明書（見本院卷四第515頁），僅其中是否記載離職事由一節仍未符原告請求外，被告全球公司並無履行困難，再就卷內並無被告全球公司將逾一定時期始為履行及其如於其履行時即無實益之證據，原告請求本院酌定補償金，尚屬無據，而應駁回。　　 

（四）原告其餘得請求之金額

　　1.預告工資無理由。

　　  原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終止本件勞動契約，並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云云。惟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終止勞動契約者，固應給付預告工資，惟預告工資之給付，於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時並不適用，此由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明示僅準用同法第17條，而未準用第16條關於預告工資之規定，即可推知明示其一，排除其它之立法意旨，是勞工既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自無權再請求雇主給付預告工資之理。是原告主張類推適用勞基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部分，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2.資遣費2萬4555元

　　  按勞工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該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已有明文。原告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業如前述，自應按前開規定，給付資遣費。被告全球公司就原告主張之資遣費計算標準並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2萬4555元，應屬有據。

　　3.例假日工作補休未休假折抵工資

　　　按雇主依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24條規定論處。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固有明文。然就補休時數未休畢則應給付工資，僅限前開延長工時加班、休息日加班情形，而未及於例假日加班，原告請求類推適用前開規定給付該部分工資，並無依據。再就此未予補休之時數，被告全球公司核非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亦難謂有何不法性或可歸責於被告全球公司之事由，原告另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226條、第227條請求，均屬無據。

　  4.休息日加班費

　　  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1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勞動基準法第30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全球公司因按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經111年12月14日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工時，業據被告提出勞資會議紀錄為佐（見本院卷二第264頁），原告主張之112年1月7日、112年2月4日、112年2月18日、112年3月25日休息日加班，均係行政機關辦公日曆彈性放假而調整之週六補班出勤日，該日休息已經當年度8週內之工作日彈性放假調整，並由原告按辦公日曆彈性放假，原告仍請求該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並無依據。

　  5.4月工資

　　  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付4月工資。經查，被告薪資給付均扣除勞保、勞工退休金自提金額、福利金，有其提出之薪資給付紀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30頁），則被告抗辯原告得請求之薪資，扣除前開扣項後為5萬2142元，應屬可採（計算式：7萬1000元/30*24=5萬6800元-勞保880元、勞退自提3494元、福利金284元)，原告逾此範圍請求，應予駁回。

　　6.特休未休

　　  原告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尚餘3日特別休假，折算工資為7100元，為被告全球華人所不爭執，其請求應屬有據。

　　7.相當押租金之損害賠償

　　 原告固主張其因被告全球公司未遵守法令給付加班費屬於虛偽簽訂勞動契約，從而原告受有北上租賃房屋之押租金之損害云云，然查，被告全球公司並無虛偽意思表示而定勞動契約，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公司未給付加班費，核與原告主張其自行租賃房屋之押租金損害間，無因果關係，原告主張依照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類推適用民法245條之1請求押租金損害，均無足採。

（五）主張妨害名譽部分。

  　1.經查，被告甲○○於工作對話群組、加班註記所為之言語略如下：

      於原告112年3月26日加班申請單上加註「1 API修正後,未與相關單位再確認，無誤後才能上版2 缺乏版控，造成修復時間變長」（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於在Line公開群組表示：仍有問題待處理；我昨天仍發現在這問題存在／你是資深的工程；這類問題本不應該發生；先解決現行的log問題吧，於line對話對其他同事陳述「跟我想的一樣,他造成問題；假日處理變申請加班:P目前尚未完全解決問題（見本院卷一第171、177、第179頁）

    2.自被告甲○○前述所用言語其情境為原告負責之軟體發生問題之探究、解決並於日後加班申請備註加班內容，均難認該部分有減損原告名譽，原告主張其受有名譽損害，並無依據，從而其依據民法第18條第2項、民法第第184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並先位請求被告全球公司、備位請求被告甲○○應為回復名譽之處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得請求金額與抵充之金額。

　　  原告得請求之金額，詳如下表，又被告全球公司業已提存8萬7635元（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其請求該金額先抵充其所同意之利息（見本院卷五第328頁），依序抵充延長工時工資，則其抵充後剩餘金額、利息，均如下表所載。原告雖不同意被告全球公司提存溢付之各項金額流用，然按對於一人負擔數宗債務而其給付之種類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民法第321條定有明文。則清償人有於提出給付時，指定應抵充債務之權利，被告全球公司依前規定，既就其前已提存之金額請求為抵充，原告拒絕抵充，並無理由　

項目 金額  資遣費 2萬4555元  預告工資 0  4月薪資 5萬2142元  特休折算工資 7100元  112年3月26日加班費 1228元  平日加班費 3695元  例假日補休折算 0  租金損害 0  休息日加班 0  利息（資遣費、特休未休、加班費等） 246元 被告全球公司同意給付利息 利息（4月份工資） 283元 同上  提存金額 依序扣項  8萬7635元 扣利息246、283元  8萬7106 扣加班費1228、3695元  8萬2183 扣特別休假7100元  7萬5083 扣資遣費2萬4555元  5萬0528 扣4月薪資5萬2142元  -1614元 被告全球公司提存金額經抵充後，薪資尚不足1614元。 

（七）利息部分：

　    經查，被告全球華人於112年6月12日提存後，僅餘1614元之薪資未給付，業如前述，再被告全球華人亦已同意清償提存之日以前薪資利息283元，則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其逾此範圍之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原告依據請求權基礎附表之規定，請求被告全球公司給付1614元及自112年6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全球公司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至於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部分為命被告全球公司行為不行為之給付，該項給付性質上不適於宣告假執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乃不應准許，應予駁回，而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亦與本案爭點無涉，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訴之聲明附表：













 





